
關

於

「
政
黨
經
費
」
之
第
三
次
判
決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七

十

主

辑

第

四

十

頁

至

第

一

百

十

七

頁

黃

錦

堂

 

譯

者

.

.
詹

文

凱

林
麗
螢

吳
從
周

1.
人
民
在
其
參
與
政
治
意
義
形
成
範
圍
內
之
自
由
決
定
斟
何
政
黨
加
以
財
務
支
持
的
權
利
，
並
不
因
如
下
之
一
個
機

 

會
平
衡
規
定
而
受
到
不
合
憲
之
方
式
之
妨
害
：
這
機
會
平
衡
規
定
旨
在
衡
平
相
對
上
有
較
高
政
黨
政
治
捐
贈
以
及
(
黨

 

S

線

交

)
黨
费
之
政
黨
經
由
税
法
(
上
斜
捐
贈
或
練
納
之
部
分
可
以
滅
免
之
)
後
待
而
致
之
利
益
。
人
民
之
政
治
行

 

動
自
由
並
不
包
含
如
下
之
請
求
權
：
由
國
家
所
提
供
對
黨
貫
繳
費
以
及
對
政
黨
之
政
治
^
;
金
之
銳
法
滅
免
優
待
在
違
反

 
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之
下
只
對
該
人
民
所
支
持
之
政
黨
丨
—
§

_
_

^
利

。

2
1
個
税
捐
規
定
，
若
經
由
對
稅
捐
義
！
人
之
扣
除
額
以
使
其
能
對
一
政
黨
之
政
治
決
定
能
發
揮
一
定
之
影
響
力
，
 

則
其
與
人
民
之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權
利
不
相
吻
合
。

3.
個

人

所

得
税
法

第
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說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所
規
定
之
對
黨
員
黨
費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
 

税
法
上
扣
除
額
，
以
及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所
規
定
之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金
，
是
一
個
彼
此
互
相
配
合
之
整
體
規
定
中

 

之
二
個
重
要
成
分
。
由
此
以
觀
政
黨
機
會
衡
平
金
規
定
是
對
上
述
所
舉
稅
法
扣
除
S

定
之
出
於
憲
法
上
要
求
之
1



二
 I

 二

性
規
定
。

4
下
述
一
事
在
憲
法
上
並
無
違
廉
疑
慮
：
在
上
次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中
在
全
西
德
只
得
到
不
超
過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的

 

有
效
第
二
檷
票
(
譯
者
按
：
西
徳
聯
邦
衆
議
院
大
選
是
採
S

參
S

區
當
S

選
人
之
政
黨
比
例
代
表
制
，
毎
位
選
民

 

有

一

張
選
票
上
有
二
櫊
，
第
一
櫊
選
單
一
選
區
之
候
選
人
，
第
二
欄
投
給
政
黨
，
各
.政
黨
所
得
席
次
是
依
第
二
櫊
票
，
 

與
第
一
欄
無
涉
，
凡
在
選
區
中
獲
勝
之
黨
員
則
當
然
成
爲
該
黨
之
議
員
，
該
黨
之
政
黨
名
單
上
能
成
爲
議
員
者
必
須
是

 

排
名
在
該
黨
所
獲
之
總
席
次
減
去
該
黨
之
選
區
當
選
議
員
數
目
之
差
數
之
內
者
)
之
政
黨

»■
不
被
考
慮
在
政
黨
政
治
機

 

會
平
衡
金
規
定
中
(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
)
。

5.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就
政
臊
選
擧
經
費
補
助
限
定
其
最
高
額
.不
超
過
政
黛
之
自
己
收
入
之
規
定
，
確
保
了
政

 

黨
免
於
國
家
(
操

縱

)
之

原

則(
d
e
r
G
r
u
n
d
s
a
t
z
d
e
r

 St
a
a
t
s
f
r
e
i
h
e
i
t

 de
r

 po
l
i
t
i
s
c
h
e
a
F
a
r
t
e
i
e
n

 
)
 

，
此
原
則
就
選
舉
經
費
補
助
有
關
問
題
上
是
優
先
於
政
黨
機
會
公
平
原
則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二
庭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七
月
四
日
之
判
決
基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三
月
十
七
日
言
詞
辯
論
。

[—

(
文

號

)
：
2

CO
V
W
 2

\
8
4
,

 2
cn
v

w

t2
 \

 84

 丨

在

(
上
舉
二
文
號
之
案
件
)
程
序
中
就
如
下
二
事
加
以
判
決
1

、C

由
綠
黨
依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(
譯
者
按
：
依
西

 

德
基
本
法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政
黨
有
此
權
限
，
詳
見
本
判
決
…
…

)
所
提
之
〕
下
述
聲
請
：
要
求
確
定
聯
邦
衆
議
院

 

及
聯
邦
上
議
院
在一

九
八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所
訂
之r

修
改
政
黨
法
與
其
他
法
律
之
法J

 (D
a
s

 Ge
s
e
t
z

 zur

 

A
n
d
e
m
n
g

 
d
s
 

P
a
r
t
e
i
e
n
g
e
s
e
t
z
e
s

 and

 an
d
e
n
e

 Ge
s
e
t
z
e

 )
(
譯
者
按
：
厲
於
我
國
所
稱
之
包
裹
立
法
)



(
載
於
I
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部
第
一
千
五
百
七
十
七
頁
以
下
)
違
反
了
下
列
二
#'
事

：
⑻

、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
 

項
及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以
及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，
因
爲
上
述
二
院
在
上
舉
修
改
法
第
四
條

 

第
三
款
中
將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匕
條
，
以
及
在
上
# '
修
改
法
第
五
條
中
將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，
修
 

改
爲
凡
作
爲
黨
員
黨
費
以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支
出
在
百
分
之
五
的
所
得
內
或
是
在
千
分
之
二
的
總
交
易
額
及
該
曆
年

 

-
^
花
費
之H
資

、
薪
水
內
是
可
作
爲
扣
除
額
(s
t
e
w
r
o
h

 a
b
z
i
e
b
n
a
r

 
)
。
⑹

、
違
反
了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
 

，
因
爲
上
述
二
院
在
上
舉
修
改
法
第
一
條
中
把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之
規
定
塞
入
政
黨
法
中
成
爲
第
二
十
)
一 a
條

，
同
時
並

 

在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中
新
增
第
六
項
(
譯
者
按
：
條
文
在
判
決
理
由
I
中
有
刊
出
，
詳

該

處

)
。
I

聲
請
人
：
聯
邦

 

政

黨

「
綠
黨J

 
(
 Bi

e
s
p
a
r
t
e
i

 Di
e

 
G

Ra :
N
E
 

)
，
(
下
載
住
址
及
代
表
人
以
及
訴
訟
代
理
人
，
省
略
不
譯
出

)
-
-
相
對
人
：
聯
邦
衆
議
院
及
聯
邦
上
議
院
(
下
載
代
表
人
及
住
址
以
及
訴
訟
代
理
人
，
省
略
不
譯
出
)
。
2

、

由
S
博
士
先
生
(
下
載
其
訴
訟
代
理
人
及
住
址
，
省
略
不
譯
出
)
對
上
舉
修
正
法
中
所
新
加
或
修
改
之
個
人
所
得
我
法

 
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所
提
之
憲
法
訴
願
。

判
決
主
文

I

、
1.
上
舉
修
正
法
第
E
條
第
三
款
以
及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中
所
規
定
之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
 
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第一

句

，
此
二
者
與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在
如
下
程
度
內
是
不
合
的
依

 

上
述
二
者
，
就
支
助
國
家
政
治
之
目
的
而
作
之
支
出
在
收
入(

E
n
k
u
n
f
t
e
,

 En
k
o
m
m
u
s

 )
或
在
總
交
易
以
及
曆
年

二
 i



二

-
四

度
所
花
費
之

H

資
及
薪
水
的
一
定
百
分
比
而
決
定
其
能
否
在
稅
法
上
充
作
扣
減
額
。

上
述
二
者
此
外
也
在
下
述
程
度
內
與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不
合
：
其
所
規
定
之
稅
法
上
扣
減
額
並
不
設
定
有
對

 

所
有
納

税
義
務
人
相

冋
之
最
高
額
，
而
且
此
最
高
額
應
不
得
超
過
十
萬
馬
克
。

上
述
二
者
在
上
擧
程
度
內
侵
害
了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句
之
基
本
權
利
。

2.
直
到
立
法
者
重
新
規
定
前
，
上
擧
個
人
所
得

税
法
第
十

b
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只
能
以

 

經

ffi
暫
時
性
之
脫
額
決
定
(

W
r
l
a
u
f
i
g
e

 s
t
e
w
r
f
e
l
n
g

 
)
(
租

税

通
則
法
〔A

 

0

〕
第
一
百
六
十
五
條
)
之
方

式
而
且
在
下
述
規
定
下
適
用
■■

爲
支
持
國
家
政
治
之

H

的
所
作
之
支
出
就
每
一
個
紡
說
義
務
人

-
-
-

上
擧
所
規
定
之

百

分

比

限

制

將

不

適

用

H

到
十
萬
馬
克

爲
止
是

税
法
t

可
以
扣
抵
的
。

U

、
機
蹦
權
利
爭
議
程
序
之
申
請
加
以
駁

囘
。

ff
l
、
西
德
須
負
擔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必
要
的
訴
訟

费
用
。

理
 

.由
：A

 '

連
結
成

爲
一
共
同
判
決
之
二
程
序
之
客
體

爲
如
下
問
題
：
上
擧
修
改
法
中
所
引
進
之
三
項
規
定
，
其
一
是
規
定
之

 

個
人
所
得
猊
法
第
十

b
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一

一

 一
款
之
修
改
；
丨
按
依
此
修
改
，
黨

员
黨
費
以
及
政
黨

 

政
治
獻
金
今
只
限
於
收
入
(

E
i
n
k
u
n
f
t
e
,

 E
i
n
k
o
m
m
e
n

 )
總
額
之
百
分
之
五
或
是
只
在
總
體
交
易
以
及
該
曆
年
內



所
支
出
之

M

資
及
薪
水
之
臣
分
之
二
內
始
花
稅
法
上
可
折
扣
丨
！
其
二
是
此
次
修
改
中
所
引
進
對
政
黨
支
付
政
黨
機
會

 

平
衡
金
(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
a

條
)
，其

H

是

M

政
黨
競
選
經

费
補
助
限
定
於
一
政
餹
之
總
收
入
之

一

事

(
政
魃
法
第
 

十
八
條
第
六

项

〕
之
規
定
，
是
否
侵
犯
了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人
以
及
憲
法
訴
願
人
之
憲
法
上
權
利
。

I

、

自
西
元
一
九
八
四
年
一
月
一

 
U
起

，
於
问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所
公
布
之r

修
改
政
黨
法
及
其
他
法
律
之
法
」

(
載
於
聯
邦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部
第
一
千
五
：白
七
十
七
頁
以
下
丨
—
以
下
簡
稱
修
改
法
)
開
始
生
效=

I.
在
該
法
律
中
將
黨
員
黨
費
以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在

税
法
上
之
扣
抵
可
能
性
在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
 

得
税
法
中
重
新
加
以
規
定
。

⑻
修

J F

法
第
四
條
第
三
款
將
個
人
所
得

税
法
第
十

b

條
作
如
下
修
改
：

第
十
匕
條
(
稅
法
上
優
惠
處
遇
之
目
的
)

第
一
項
：
凡

變

助

(

F
o
r
d
e
i
g

 

)
馨

性

i

會
性
、
宗

敎

性
、
學
術
性
以
及
國
家
政
治
性
之
目
的
以
及

 

其
他
被
承
認

爲
特
別

値
得
支
助
之
公
益
目
的
而
作
之
支
出
(

A
n
s
g
a
b
e
n

 )
，
在
收
入
總
額
百
分
之
五
內
或
是
在
總
交

 

易
額
以
及

暦
年
內
所
支
出
之
工
資
及
薪
水
之
千
分
之
二
內
可
作

爲
特
別
支
出
(

s
o
n
d
e
r
a
u
s
g
a
b
s

 )
而
作

爲
税

法
上

 

扣
除
額
(

a
b
i
n
g
s
f
a
l
n
g

 )
。
爲
支
助
國
家
政
治
之

R

的
所
作
之
支
出
只
有
在
當
它
未
曾
享
受
(
依
本
法
)
第
三
十
四

 

條
之

税

捐
優
惠

(
s
t
e
n
e
r
e
r
n

OJl
s
i
g
u
n
g

〕
時
才
得
當
作
特
別
支
出
而
得
作

爲
扣
除
額
。
就
學
術
性

in :

的
以
及
被
承
 

認
爲
特
珠
支
助
之
文
化

E

的
所

爲
之
支
助
，
其
五
西
比
由
五
提
升

爲
十
。
本
條
文
所
指
稱
之
茭
出
(

A
u
s
g
a
b
e

 

)
亦



指
物
質(

w
r
t
s
c
h
a
f
t
s
g
i
i
t
e
r

 
)
之
捐
贈
，
但
不
包
括
使
用
及
給
付
(N

u
t
r
u
n
g
e
n

 u
n
d

 L
e
i
s
t
u
n
g
e
n

 〇

。
若

一
物
質
是
在
捐
贈
前
已
直
接
由
企
業
財
產
中
取
出
，
則
在
査
估
支
出
額
時
不
得
超
過
於
取
出
時
所
定
下
之
惯
値C

在
所
 

冇
其
他
情
形
，
支
出
額
之
査
估
取
決
於
該
捐
贈
之
物
之
一
般
惯
値
。

⑵
用
以
支
助
國
家
政
治
之
目
的
的
支
出
足
指
黨
員
所
繳
之
黛

费
以
及
對
政
黨
法
第
二
條
所
指
政
黨
之
政
治
獻
金
。 

對
一
政
黨
或
其
下
之
一
個
或
數
個
區
域
黨
部
之
捐
贈
，
若
其
總
額
在
一
曆
年
內
超
過
二
萬
馬
克
時
，
則
只
有
當
此
捐
贈

 

在
政
黨
依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之
財
務
報
告
中
加
以

阴
列
時
才
得
作

爲
扣
減
額
。
(
譯
者
按
■■舊
版
之
個
人
所

 

得
稅
法
第
十

b

條
第
二
項
有

t
如
我
國
選
罷
法
(
民
國
八
十
年
版
)
對
政
治
獻
金
金
額
上
限
之
規
定
，
新
版
加
以
取
消

 

成
爲
無
上
限
佴
加
進
須
在
政
餹

财
政
報
告
中
明
列
之
限
制
’
諳
參
考

㈠
^-
^

/

一彦
^

^

巨

^

^

&

二

一

汐

一

一

一

二

。
 

1989,

 S .

 63
8

 
)
。

⑸
修
改
法
第
四
條
第
四
款
將
所
得
税
法
新
增
了
第
三
十
四
g
條

，
規
定
了
：

第
三
十
四
g
條
：

對
爲
助
長
國
家
政
治
之
目
的
而
有
所
支
出
之
納
說
義
務
人
，
其
個
人
所
得
税
在
依
個
人
所
得
猊
法
之
條
文
！

但
 

是
第
三
十
五
條
除
外
—
1
爲
税
捐
減
免
之
後
，
可
在
W
分
之
五
十
的
範
圍
內
自
應
繳
税
款
中
扣
除
，
但
最
高
扣
除
不
超
 

過
六
百
馬
克
，
在
夫
妻
合
併
課
税
時
M
高

一

千
二
打
馬
克
。

(CJ
修
改
法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修
改
了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，
本
條
規
定
有
關
得
爲
税
捐
減
免
目
的
之
 

茭
出
之
扣
減
規
定
；
新
版
條
文
如
下
：

第

九

條

：
»;
扣
減
之
支
出



可
扣
減
之
支
出
也
包
括

2

.

.

.

.

3.
除
第
八
條
第
三
項
外
用
以
支
助
慈
善
性
、
敎
會
性
、
宗

敎

性

、
學
術
性
以
及
國
家
政
治
之
目
的
以
及
其
他
被
承

 

i

特
別
具
公
益
性
目
的
之
支
出
，
在
百
分
之
五
的
收
入
範
圍
內
或
是
千
分
之
二
之
璁
交
易
値
以
及
該
曆
年
內
所
支
付

 

之H

資
及
薪
水
範
圍
內
之
支
出
。
對
學
術
目
的
以
及
被
認
爲
特
殊
値
得
補
助
之
文
化
目
的
的
支
出
其
扣
減
額
度
由
百
分

 

之
五
提
高
爲
百
分
之
十
。
用
以
支
助
國
家
政
治
之
目
的
之
支
出
是
指
黨
員
所
嫌
之
黨
費
以
及
§

黨
法
第
二
條
所
指
政

 

黨
之
政
治
獻
金
。
對
一
政
黨
或
其
下
一
個
或
數
個
區
域
黨
部
之
捐
贈
，
若
其
總
額
在
一
曆
年
內
超
過
二
萬
馬
克
時
，
則
 

只
有
當
此
捐
贈
在
政
黨
依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之
財
務
報
告
中
加
以
明
列
時
才
得
作
爲
扣
減
額
。
本
條
文
所
指

 

稱
之
收
入
是
指
在
未
扣
減
去
第
一
句
以
及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d
條
所
指
之
支
出
時
者
而
言
。
本
條
文
所I

S
®

之
支
出

 

亦
指
物
質
(Wrtscbaftsgifter

 )
之
捐
贈
*
但
不
包
括
使
用
及
給
付
。
支
出
之
價

S

照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六
條
第

 

1

項
第
四
款
第
一
句
及
第
二
句
査
估
之
。

2
修
改
法
第
一
條
亦
修
改
了
政
黨
法

⑻
修
改
法
第
一
條
第
三
b
款
將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新
壻
了
第
六
項
，
規
定
日
後
對
政
黨
之
競
選
經費

#
®

不
得
 

超
過
一
政
激
之
其
他
收
入
。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之
現
今
版
本
如
下
：

政
黨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


二
一
八

第
十
八
條

補
助
之
原
則
及
範
圍

.

⑴
對
以
自
己
之
黨
員
提
名
參
與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舉
之
政
黨
，
國
家
對
於
其
適
當
選
戰
所
必
需
之
費
用
必
須
加
以
負

 

擔

=

政
黨
競
選
經
费
補
助
以
每
位
投
票
人
五
馬
克
作
總
賸
計
算
。

⑵
政
黨
競
選
經
费
補
助
總
額C

 Wa
h
l
k
a
m
p
f
k
o
s
t
e
n
p
a
u
s
c
h
a
l
e

 )
將
分
配
給
如
下
政
黨
：

1.
 

其
在
最
終
選
舉
結
果
至
少
獲
得
全
西
德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的
有
效
第
二
權
票
，
或
是

2.
 

當
一
政
黨
未
能
合
法
獲
准
提
出
政
黨
比
例
代
表
名
單
時
*
其
能
在
單
一
選
區
中
得
到
百
分
之
十
的
有
效
第
一

欄

票

〇

⑶
政
黨
競
選
經
黄
補
助
總
額
將
依
下
列
方
式
分
派
給
有
權
參
與
分
配
之
政
黨
：

I.
就
前
項
第I

款
之
政
猓
，
依
其
所
得
第
二
櫊
票
之
比
例
。

2
就
韵
項
第
二
款
之
政
黨
，
就
其
獲
得
百
分
之
十
以
上
有
效
第
一
桶
票
之
選
區
之
每
一
張
所
得
票
以
五
馬
克
計

 

算

。
⑷
第
一
至
三
項
準
用
於
依
衆
議
院
選
舉
法
第
十
八
及
第
二
十
條
由
選
民
_所
推
選
出
來
之
候
選
人
I
只
要
其

 

能
在
一
選
區
中
獲
得
百
分
之
十
的
有
效
第
一
楢
票
。

⑸
在
確
定
對
依
第
三
項
第I

款
之
政
黨
確
定
其
受
補
助
額
之
前
應
將
第
三
項
第
二
款
以
及
第
四
頊
之
候
選
人
之
應

 

得
之
補
助
先
行
自
政
黨
競
選
經
费
補
助
總
額
中
加
以
扣
減
。



⑹
政
蠢
選
經
費
補
助
不
得
超
過
一
政
黨
依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至
五
款
以
及
第
八
款
之
收
入
項
目

 

在
已
接
受
政
黨
競
選
艇
費
補
助
之
第
二
個
曆
年
以
及
此
年
起
之
前
三
個
曆
年
之
總
收
入
。
超
過
此
部
分
之
補
助
須
由
下

 

次
之
補
助
中
。

⑺
修
改
法
第
一
條
第
七
款
在
政
黨
法
第
五
節
中
新
增
第
二
十
二
a
條
以
規
範
政
f

會
平
衡
金
，
條
文
如
下
：

機
會
平
衡
(金
)

第
二
十
二
a
條
 
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計
算
與
支
出

⑴
茌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止
之
前
一
次
聯
邦
衆
議
院
選
擧
中
依
最
終
選
舉
結
果
至
少
在
全
西
德
得
到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
 

的
有
效
第
二
櫊
票
之
政
黨
，
毎
年
可
獲
得一

筆
金
額
作
爲
機
會
平
衡
之
用
。

⑵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計
算
方
式
如
下
.■

上
述
有
資
格
獲
得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政
黨
將
可
得
到
一
基
礎
金
額
(A

u
s
g
a
n
g
s
b
e
t
r
a
g

〕
，
是
以
前
一
年
財
務
報

 

告
中
所
記
載
之
黨
員
黨
费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總
額
之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來
除
以
該
黨
所
獲
得
之
有
效
第
二
榴
票
來
加
以
決

 

定

。
基
礎
金
額
之
最
高
額
度
是
以
基
礎
金
額
來
乘
以
每
政
黨
所
得
有
效
之
第
二
桶
票
。
機
會
平
衡
金
是
一
方
面
由
上
述

 

第
二
句
所
示
計
算
結
果
與
另
方
面
黨
費
、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二
者
之
和
之
百
分
之
四
十
此
二
大
方
面
之
差
額
。

⑶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數
額
將
由
聯
邦
衆
議
院
主
席
團
(F

r
a
s
i
d
i
u
m

)
加
以
確
定
，
而
且
是
自
i

實
行
日
起
次

 

年
之
第
六
十
日
支
付
。

二

I

九



二
二
〇

⑷
聯
邦
衆
議
院
議
長
以
書
面
栽
決
來
決
定
各
政
黨
之
所
得
金
額
多
寡
。

⑸
機
會
平
衡
金
第
一
次
是
自
一
九
八
四
會
計
年
度
起
發
放
。

E

、

本
件
中
機
關
權
利
爭
訟
之
聲
請
人
爲
西
德
綠
躱(

D
I
E

 G
K
t
J
N
E

 
)
。
其
於
一
九
八
四
年
四
月
十
日
向
聯
邦
憲

 

法
法
院
書
面
聲
請
：

請
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以
確
認
聯
邦
衆
議
院
及
聯
邦
上
議
院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曰
所
訂
之
「
修
改

 

政
欺
法
及
其
他
法
律
之
法J

，
載
於
職
邦
法
律
公
報
第
一
部
第
一
千
五
百
七
十
七
頁
以
下
)
違
反
了
下
列
二
件
事
：
 

⑻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頊
*
第
二
十
八
條
第一

項
以
及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，
因
 

爲
上
述
二
院
在
上
舉
修
改
法
第
四
條
第
三
款
中
將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
，
以
及
在
修
改
法
第
五
條
中
將
營
利
事
業

 
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，
修
改
爲
凡
作
爲
黨
員
黨
費
以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支
出
，
支
出
人
或
營
利
事
業
可
以
在
百

 

分
之
五
的
所
得
內
或
千
分
之
二
的
總
交
易
額
及
該
曆
年
內
所
花
費
之H

資

、
薪
水
內
是
可
作
爲
扣
除
額
。

(b)
違
反
了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，
因
爲
上
述
二
院
在
上
擧
修
改
法
第
一
條
中
將
政
黨
法
新
增
了
第
二
十
二
a
條
 

(
機
會
平
衡
金
)
以
及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。

至
於
提
請
判
決
之
理
.由

，
聲
請
人
主
要
提
出
如
下
論
點
：

上
述
條
文
之
制
訂
侵
害
了
聲
請
人
由
基
本
法
第
二
十I

條

第

I
項
及
第
三
，
第
一
項
所
保
障
之
作
爲
政
黨
之
憲
法

 

上
地
位
，
而
且
侵
犯
其
憲
法
上
之
機
會
平
等
權
以
及
免
於
國
家
操
縱
之
自
由
之
權
。
以
下
詳
載
之
。



.

1.
⑻
此
次
所
新
引
進
之
新
版
個
人
所
得
銳
第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規
定
政
黨
政
治
獻

 

金
之
支
出
在I

定
百
分
比
內
可
以
列
爲
扣
除
額
侵
害
了
聲
請
人
之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。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之
判
決
，
政
黨

 

政
治
獻
金
之
税
捐
傻
待
必
須
要
嚴
格
確
保
政
黨
平
等
原
則
。
早
在
其
一
九
五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之
判
決
(
聯
邦
憲
法

 

法
院
判
陝
集
第
八
卷
第
五
十
一
頁
以
下
，
此
處
有
關
者
第
六
十
五
頁
以
下
)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便
就
此
有
所
指
明
，
說
到

 

: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得
作
爲
扣
除
額
之
規
定
，
最
先
激
發
了
所
得
銳
納
税
義
務
人
中
有
較
多
收
入
者
，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
 

所
得
銳
納
税
義
務
者
之
捐
贈
動
機
。
這
導
致
了
政
黨
政
綱
及
行
動
對
有
衆
多
資
本
之
人
們
有
較
大
關
注
之
政
黨
將
獲
得
' 

較
有
利
之
競
爭
地
位
。
儘
管
立
法
者
並
無
義
務
來
斜
各
政
黨
基
於
不
同
的
社
會
結
構
所
致
之
現
存
的
事
實
的
競
爭
地
位

 

之
不
同
性
加
以
平
衡
，
但
i

究
不
得
無
強
制
性
理
由
而
探
取
一
使
現
有
之
不
公
平
競
爭
機
會
加
以
惡
劣
化
之
規
定
。

就
聲
請
人
(
按

：
卽
綠
1
)
之
素
來
行
動
以
及
政
綱
以
觀
，
其
並
不
關
注
有
衆
多
資
本
之
人
們
。
它
並
未
獲
得
大

 

企
業
之
任
何
捐
蹌
而
且
它
也
無
興
趣
於
此
。
因

此

，
其
將
因
上
述
税
捐
優
待
條
文
而
受
到
相
較
於
其
他
政
黨
不
利
之
影

 

響

。
.新

增
之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並
不
能
拯
救
上
述
條
文
免
於
違
憲
，
這
是
因
爲
其
所
定
下
之
政
治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
 

額
度
太
低
。
就
負
有
練
納
個
人
所
得
銳
義
務
之
大
捐
贈
人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其
經
常
須
按
最
髙
之
税
率
卽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
 

來
磁
税
。
就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，
就
所
得
之
收
入
之
銳
負
總
計
爲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。
上
舉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規
定
之
前
提

 

假
設
爲
百
分
之
四
十
的
税
捐
減
免
，
這
S

不
S

有
i

也
只
能
說
是
只
找
到
一
些
盏
之
充
足
的
計
算
基
礎
。
由
於
機

 

會
平
衡
金
主
要
應
該
是
援
引
大
捐
贈
者
(
之
捐
贈
資
料
)
(
而

設

計

)
，
所
以
在
實
際
觀
察
中
我
們
必
須
從
百
分
之
五



十
甚
至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之

税
捐
補
助
總

额
(s

t
e
c
e
r
s
u
b
v
e
n
t
r
n
s
o
o
l
u
m
e
n

 
)
出

發

。
可
能
有
百
分
之
十
六

ra
的
差
 

別
不
可
以
是
不
再
無
關
的
。
一
個
以

税
捐
補
助
總

额
S
分
之
四
十

爲
基
礎
而
計
算
之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金
，
將
無
法
確
保
 

政
黨
機
會
公
平
。

(b)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得
作

爲
扣
除
額
之
新
規
定
，
此
外
也
侵
害
了
由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聯
結
第
二
十
八
條

 

與
第
三
十
八
條
可
導
出
之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識
形
成
過
程
之
原
則
。
就
道
點
之
理
凼
與
憲
法
訴
願
人
在
第
2
3
<
 

W
 44

2

 \

 84

號
案
件
中
所
提
者
同
(
詳
下
述

In
〕=

2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
a

條
此
外
.史
違
反
了
政
黨
免
於
_
家
操
縱
之
自
由
的
原
則
。
說
明
如
下
：
儘
管
政
黨
依
基
本

 

法
第
：
一
十
一
條
第
一
.項
旨
在
參
與
形
成
人
民
之
政
治
意
識
形
成
，
徂
基
本
法
並
不
因
此
而
將
之
歸
入
國
家
之
領
域
，
而
 

吳
歸
入
免
於
國
家
操
縱
之
社
會
領
域
。
基

此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將
直
接
由
國
庫
補
助
政
黨
之
可
能
姓
限
定
於
政
黨
競
選

 
f

I t c

一
類
型
，
而
且
確
認
：
由
國
家
以

税
捐
上
對
黨
負
黨

费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優
惠
來
間
接
賣
助
政
黨
之
作
法
也

 

同
樣
受
到
基
本
法
之
制
約
。.

爲
使
政
治
過
程
之
公
開
化
不
受
減
損
以
及

爲
使
政
黨
之
領
痗
群
們
能
保
留
受
有
其
原
來
社

 

會
基
礎
之
拘
束
，
政
黨
之
財
政
需
求
不
得
主
要
由
國
庫
中
取
得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以
下

 

，
此
處
所
提
者
在
第
一
百
零
二
頁
；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以
下
，
.此
處
所
提
者
在
第
八
十
五
頁
)
。
此

外

，
(
在
 

_
內

)
有
一
個
相
當
一
致
之
見
解
，
國
家
對
政

E

之
補
助
不
得
超
過
一
政
黨
之
總
收
入
之
一
半
。

政
餹
機
會
平
衡
金
使
得
國
庫
直
接
支
付
金
餞
給
政
黨
；
亦
卽
此
處
所
涉
及
者

爲
國
家
直
接
補
助
政
黨
，
其
與
聯
邦

 

憲
法
法
院
之
見
解
認

爲
駒
家
只
能
對
政
黨
之
競
選
之
必
要
經
費
加
以
負
擔
並
不
符
合

=

國
家
直
接
補
助
並
不
能
以
因
之



而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得
被
重
建
爲
由
來
正
當
化
。
鑛
大
說
法
上
對
黨
員
黨
费
以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捐
贘
之
扣
除
額
規

 

定

(
本
B
 )
是
違
憲
的
；
這
違
憲
不
能
經
由
進
一
步
之
違
憲
來
囘
復
。

.
這

新

的

(
機
會
平
衡
金
)
規
定
會
導
致
國
家
爲
政
黨
s

之
主
要
支
付
者
結
果
。
這

(
按

：
指
國
家
爲
主
要
支
付

 

者
一
亊
〕
本
已
在
將
政
黨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提
高
爲
毎
票
五
馬
克
時
至
少
對
一
些
(
小

)
政
黨
便
已
是
令
人
十
分
憂
心
。
 

政
黨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以
及
機
會
平
衡
金
可
能
不
只
對
聲
請
人
*
而
且
對
其
他
政
黨
將
導
致
暹
度
由
國
家
補
助
之
結
果
。
 

此
外
遢
包
括
議
會
黨
團
成
員
之
薪
資
也
是
由
公
家
支
付
一
事
。
我
們
可
以
確
定
的
說
，
由
公
家
之
直
接
補
助
以
及
經
由

 

—

員
黨
費
以
及
政
黛
政
治
獻
金
之
銳
捐
後
i

致
之
間
接
補
助
二
大
方
面
合
而
觀
察
將
導
致
違
憲
之
以
國
家
爲
主
來

 

照
潁
政
黛
之
f

。

此
外
，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二
埂
第
八
款
(
譯
者
按
：
政
黨
之
收
入
種
類
第
八
種
：
其
他
收
入
)
提
供
政
黨
一
 

機

會

，
將
所
借
貸
到
之
貸
款
當
作
自
己
之
「
其
他
收
入
」
在
財
務
報
告
中
加
以
列
出
以
便
使
其
收
入
增
加
(
不
包
括
政

 

黨
競
選
經
费
補
册
)
而
來
迴
避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所
欲
加
之
殿
家
對
政
黨
經
費
補
助
之
上
限
規
定
。

3.
政
黨
簏
選
經
費
補
助
一
事
，
經
由
新
增
之
政
黨
i
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限
制
不
得
超
過一

政
黨
總
收
入
之
一
半
的

 

規

定

，
侵
害
了
聲
請
人
作
爲
一
正
在
建
立
中
之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I

。
在
去
掉
機
會
平
衡
後
有
一
危
險
，
卽
聲
請
人
一
 

開
始
S

政
黨
嫌
選
經
費
補
助
卽
已
超
過
上
述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上
限
。
這
使
得
本
黨
相
對
於
其
他
已
穢
定
成
形
(
 

etabliert

 
)
之
政
黨
受
有
不
利
，
因
其
總
是
有
相
當
穩
固
之
經
由
黨

S

費
以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！

成
之
財
政
收

 

入

。
凡
政
黨
尙
處
在
建
立
中
者
首
先
都
只
有
少
數
黨
員
而
且
往
往
找
不
到
捐
贈
人
。
若
其
在
選
戰
中
獲
致
令
人
注
意
的

二
二
三



二
二
四

結

果

，
則
政
黨
選
舉
經
費
補
助
將
成
爲
其
主
要
之
收
入
來
源
。
這

(
由
大
黨
之
觀
點
)
可
以
是
完
全
被
期
待
的
，
因
爲
 
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以
及
政
黨
自
由
原
則
應
該
可
以
阻
止
政
黨
之
穩
定
成
形
以
及
創
造
出
新
的
黨
-m
。

4.
總
而
言
之
，
聯
邦
衆
議
院
以
及
聯
邦
上
議
院
就
其
所
引
進
之
對
政
黨
之
資
助
之
增
加
扣
減
額
規
定
(
個
人
所
得

 

銳
法
第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)
是
違
反
了
基
本
法
上
之
政
黨
f

平
等
原
則
，
政
黨
免
於

 

國
家
操
縱
之
原
則
以
及
人
民
之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識
形
成
之
原
則
。
對
這
違
憲
我
們
並
沒
有
辦
法
S

增
之
政
黨
法
第

 

二
十
二
a
條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金
中
得
到
拯
救
，
因
此
條
文
本
身
違
反
政
黨
免
於
國
家
操
縱
之
原
則
以
及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
 

原

則

。
(
若
進
一
步
言
)
，
至
少
在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金
若
(
因
違
憲
而
)
被
取
消
時
，
則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侵

 

犯
了
聲
諝
人
相
對
於
其
他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權
。

憲
法
訴
願
人
於
一
九
八
四
年
四
月
十
曰
所
提
起
之
憲
法
訴
願
旨
在
針
對
修
改
法
中
所
引
進
之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
 
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。
憲
法
訴
願
人
主
張
這
些
規
定
違
反
其
來
自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聯

 

結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與
第
三
十
八
條
之
權
利
。

由
平
等
原
則
可
以
導
出
了
人
民
有
平
等
參
舆
政
S

識
形
成
程
序
之
基
本
權
利
。
經
由
上
奉
二
銳
法
中
之
新
壻
規

 

定
之
擴
大
對
政
黨
捐
贈
之
銳
捐
優
惠
，
這
基
本
權
利
受
到
傷
害
。
由
於
憲
法
訴
願
人
在
其
個
人
所
得
銳
及
象
庭
關
係
之

 

下
只
得
在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之
範
圍
內
有
能
力
捐
贈
，
其
不
能
與
髙
收
入
之
人
在
同
樣
平
等
範
圍
內
來
享

 

受
政
黨
捐
獻
之
銳
捐
優
惠
。
國
家
無
權
以一

如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項
之



規
模
情
形
來
支
持
已
有
之
人
民
在
參
與
政
治
意
識
形
成
之
不
自
由
。
國
民
之
高
低
不
等
的
收
入
絕
不
是
如
此
差
別
待
遇

 

之
充
分
理
由
。

修
改
法
再
度
引
進
了
基
本
上
是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早
在
其
一
九
五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八
日
的
判
決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
 

決
集
，
第
八
卷
第
五
十
一
頁
以
下
〕
中
針
對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以
及
人
民
平
等
原
則
而
衡
量
而
且
在
此
二
觀
點
下
認

 

爲
違
憲
之
條
文
=
就

此

，
其
說
到
：
由
於
在
政
黛
政
治
獻
金
中
大
捐
獻
者
比
起
其
他
小
收
入
者
能
省
去
絕
蔚
及
相
對
較

 

高
之
稅
捐
，
以
致
其
政
治
意
見
可
以
說
是
受
到
獎
勵
的
。
這
種
經
由
法
律
所
創
造
之
端
視
收
入
不
同
而
對
政
治
意
見
形

 

成
之
影
響
不
同
之
税
法
上
措
施
與
形
式
自
由
之
原
則
不
合
—
I
.此
形
式
自
由
是
支
配
著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中
之
政
治
權
利

 

的
行
使
。
在

其一

九
七
九
年
七
月
二
十
四
日
所
作
的
判
決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)
中
聯
 

邦
憲
法
法
院
有
再
度
強
調
。
立
法
者
在
對
黧
員
黨
費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捐
獻
作
税
捐
減
免
規
定
時
，
人
民
之
平
等
參

 
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權
利
以
及
政
簾
機
會
平
等
以
及
政
黨
(
免
於
國
家
搡
縱
〕
自
由
之
原
則
應
被
遵
守
。

人
民
平
等
原
則
要
求
：
國
家
對
於
個
別
人
民
因
財
政
情
形
不
同
而
致
之
不
同
的
捐
贈
可
能
，
不
得
更
經
由
税
捐
優

 

惠
而
予
以
更
激
烈
化
。
但
這
在
新
法
中
在
非
比
尋
常
的
程
度
內
却
不
幸
是
如
此
。
例
如
一
大
捐
獻
人
捐
獻
了一

百
萬
馬

 

克

，
其
中
五
十
六
萬
元
節
稅
，
事
實
自
己
只
須
支
出
四
十
四
萬
元
。
但
大
多
數
人
民
却
無
能
爲
力
毎
年
捐
獻
超
過一

千
 

二
百
馬
克
(
這
時
依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可
有
W

分
之
五
十
，
但
上
限
六
百
馬
克
之
減
稅
)
。
國
家
對
政
黨

 

捐
獻
之
銳
捐
減
免
是
如
此
高
程
度
不
同
規
定
，
以
致
與
人
民
平
等
原
則
不
合
。

對
政
治
獻
金
作
高
達
千
分
之
二
的
總
交
易
額
以
及
在
年
度
內
所
花
費
之H

賣
及
薪
水
範
圍
內
的
稅
法
扣
除
額
規
定

二
二
五



三
一
六

在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上
對
捐
獻
人
造
成
難
以
想
像
之
高
度
優
惠
(
不

平

等

)
。
很
明
白
地
，

一
個
捐
—

百
萬
馬
克
之

 

大
捐
獻
人
對
政
黨
將
有
非
常
大
的
影
響
力
。
若
取
得
此
捐
獻
之
政
黨
爲
正
在
執
政
的
黨
派
時
，
則
I

經
由
大
捐
獻
者

 

1
1
將
開
啓
直
接
影
_
政
府
政
策
之
大
門
。
這
種
影
響
可
能
性
違
反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基
本
權
利
，
此
 

爲
無
可
置
疑
之
事
。

這
違
憲
不
因
——

因
其
他
理
由
已
是
違
憲
之
！
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引
進
而
有
所
改
變
。
儘
管
機
會
平
衡
金
使
得

最

， 

高
高
連
百
分
之
四
十
之
捐
獻
可
能
流
向
敵
對
之
派
系
。
但
各
政
黨
却
可
保
有
S

向
其
之
獻
金
，
因
此
政
黨
仍
會
對
大

 

f

者
給
予
相
M
於
其
捐
獻
之
照
顧
。
影
響
之
可
能
性
從
而
仍
是
完
全
有
的
。
人
民
平
等
原
則
要
求
對
同
一
政
黨
加
以

 

S

之
捐
獻
人
須
f

形
成
f

加
以
對
待
處
理
。
機
會
平
衡
金
絕
無
能
達
於
此
。

f
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在
第
二
項
有
規
定
超
過
二
萬
元
以
上
之
捐
獻
只
有
在
其
明
載
於
政
黨
財
務
報
告
時

 

才
可
享
受
銳
捐
後
惠
，
但
此
規
定
仍
無
法
除
去
此
條
文
之
違
憲
性
。
這
公
開
性
原
則
無
論
如
何
卽
是
B
存
在
而
且
是
直

 

接
自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一

項
導
出
。
它
並
不
能
被
持
以
限
制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程
序
。

最

後

，
對
選
民
團
髗
以
及
地
方
性
政
黨
(R

a
t
h
a
c
s
p
a
r
t
e
i
e
n

 )
以
及
無
黨
籍
人
士
之
捐
獻
並
不
給
予
税
捐
優
惠

 

一
亊
，
也
同
樣
違
反
了
人
民
平
等
原
則
。
由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並
不
能
導
出
只
限
於
對
政
黨
之
捐
獻
才
得
享
受
税
捐

 

特
權
之
結
論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修
改
法
中
之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在
其
規
定
黨
員
黨
费

 
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捐
獻
得
充
當
扣
除
額
之
範
圍
內
是
違
憲
而
且
無
效
的
。



本
院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以
及
第
九
十
四
條
第
四
項
聯
結
第
七
十
七
條
給
予
聯
邦
總
統
、
聯
 

邦
衆
議
院
、
聯
邦
上
議
院
、
聯
邦
政
府
以
及
邦
政
府
敎
此
機
覷
權
利
爭
議
以
及
此
憲
法
訴
願
提
出
看
法
之
機
會
。
聯
郭

 

衆
議
院
在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程
序
中
利
用
此
機
會
提
出
如
下
看
法
：
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案
聲
請
人
每
次
只
是
抓
住
修
改
法
中
的
個
別
部
分
而
後
致
力
於
陳
出
其
違
憲
性
。
這
種
孤
立
的
觀

 

察
法
忽
略
了
其
所
攻
許
之
局
部
規
定
與
修
改
法
中
其
他
規
定
之
內
在
關
聯
=
只
有
經
常
顳
及
個
別
規
定
間
之
整
體
關
聯

 

，
其
間
之
交
互
關
聯
以
及
由
此
所
產
生
之
相
對
性
才
可
得
出
被
攻
評
條
文
之
憲
法
特
性
的
足
夠
完
整
形
象
。

I.
聲
請
人
之
主
張
：
黨
員
黨
费
與
政
黨
政
、治
獻
金
捐
獻
之
得
作
爲
銳
法
上
扣
除
額
之
規
定
將
會
因
其
行
爲
與
政
綱

 

對
有
較
多
資
力
之
人
(
群

)
並
不
照
顧
而
致
其
比
起
其
他
政
黨
顯
然
蒙
受
不
利
，
從
而
侵
害
其
機
會
平
等
權
。
就
.此

，
 

聲
請
人
並
未
觀
察
到
整
lg
關

聯

。
早
在
法
案
諮
詢
階
段
中
已
有
一
致
見
解
，
亦

卽

(
此
次
之
)
擴
大
化
特
別
支
出
扣
除

 

額
之
規
定
必
須
以
避
免
造
成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之
措
施
來
補
充
。
成

爲

問

題

的

因

而

只

是

基

淤

Itc
種
考
量
而
新
採
之
規

 

定

，
尤
其
是
新
引
進
機
會
平
衡
金
，
是
否
以
及
能
否
掃
除
無
之
則
可
能
有
之
違
憲
性
？
這
應
予
肯
定
，
理
由
詳
下
。

立
法
者
所
授
的
機
會
衡
平
金
模
式
一
方
面
是
由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三
十
四
£
條
之
小
額
捐
獻
規
定
以
及
另
方
面
是

 

由
在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之
狹
義
的
機
會
衡
平
規
定
二
者
所
組
成
。
早
在
小
額
捐
獻
中
便
已
有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之
效

 

果

，
因
爲
在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之
範
圍
內
每
位
人
民
經
由
其
中
所
規
定
之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扣
除
額
—
I
這
 

已
與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的
最
高
銳
率
相
近
1

可
平
等
的
享
受
銳
捐
減
免
。
這
種
機
會
平
衡
成
份
銳
一
非
照
顧
大
資
本
家



二
二
八

之
政
餺
正
是
有
非
不
重
要
的
意
義
。
這
種
成
份
將
因
聲
請
人
只
針
對
歧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所
作
a
論
述
而
被
不
當
地

 

搛
置
一
旁
。

聲
請
人
在
另
一
批
評
中
認
爲
政
澌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所
規
定
的
(
只

)
以
捐
獻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來
作
平
衡
金
就
最

 

高
猊
率
爲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而
言
殊
嫌
偏
低
，
此
見
解
忽
視
了
：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不
只
涉
及
捐
贈
額
，
而
且
還
關

 

係
到
戴
員
黨
費
與
政
黧
政
治
獻
金
之
總
額
D
聲
明
人
之
片
面
的
M
注
於
大
捐
贈
者
因
此
是
錯
誤
的
。
立
法
者
在y

也
不
 

是
絕
對
取
向
約
是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的
平
均
稅
率
，
就
猊
捐
之
減
免
其
是
合
於
專
家
委
員
會
之
建
議
以
百
分
之
四
十
來
計

 

算
二
追
個
決
定
合
於
立
法
著
之
評
估
權
限
框
框
中
(
誶
估
特
權
在
相
類
似
立
法
中
使
得
立
法
者
有
一
有
限
之
類
型
化
權

 

)
。

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之
判
決
中
並
不
能
得
出
如
聲
請
人
所
主
張
者
認
爲
大
捐
贈
之
效
果
非
得
由
機
會
平
衡
金
中
加
以

 

完
全
地
中
立
化
不
可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就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所
用
之
詞
語
「
認
眞
考
量J

 (
 er

n
s
t
h
a
f
t

s-s

 Ge
w
i
c
h
t

 

fallend

 )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以
下
*
本
處
有
關
者
第
九
十j

頁
)並
不
捗
及
到
政
 

黨
財
政
上
之
每
一
不
同
，
而
是
只
針
對
政
黨
間
旣
有
競
爭
狀
態
的
改
變
。
此
一
旣
有
之
競
爭
狀
態
有
一
特
徵
*
亦
卽
基

 

本
法
就
政
治
捐
獻
I

包
括
大
捐
獻
丨
丨
基
本
上
認
爲
是
合
法
的
利
益
維
護
的
一
種
習
見
形
式
。
從
而
立
法
者
並
無
義

 

務
也
無
權
利
來
對
現
存
之
、
基
於
政
黨
之
不
同
的
社
會
結
構
之
簏
爭
機
會
之
不
同
性
來
加
以
平
衡
化
c
Jtc
外

*
基
本
法

 

也
對
不
具
名
大
捐
獻
者
可
能
造
之
危
險
經
由
如
下
方
法
克
制
：
政
黨
須
公
布
其
資
金
來
源
，
而
且
此
外
也
使
政
黨
自
負

 

起
經
由
大
捐
贈
而
it
其
所
湧
進
之
不
實
壓
力
加
以
反
抗
的
責
任
。
在
考
量
這
幾
點
後
，
立
法
者
對
政
黨
捐
獻
所
作
之
銳



法
上
扣
除
額
規
定
聯
結
經
由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以
及
政
饊
法
第
一
‘十
二
a
條
所
致
之
衡
平
調
整
不
得
被
認

 

爲
足
不
法
侵
害
聲
請
人
。

2.
聲
諝
人
指
控
違
反
人
民
平
等
一
事
則
係
根
本
違
法
，
因
聲
諝
人
提
起
機
關
權
利
爭

a

只
能
主
張
侵
杏
自
己
身

爲

 

機
關
之
權
利
。

K
外

，
'」©
指

控

亦

無

理

由

而

須

予

駁囘
。

聲
請
人
之
命
題
，
認

爲
所
修
改
之

税
法
條
文
使
得
而
且
助
长
了
對
政
治
冇
影
響
力
之
大
捐
獻
者
之
出
現
，
是
應
以
 

下
列
理
由
駁
斥
：
鼓
勵
捐
獻
之
條
文
絕
不
會
本
身
卽
是
(

p
e
r
s
e

〕
違
憲
的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八
卷
第
五
十

 

一
頁
以
下
，
此
處
所
指
者
第
六
十
五
頁
；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第
八
十
六
頁
以
及

m

八
十
九
 

頁
以
下
)
。
迓
命
題
原
則
上
也
適
用
於
較
大
之
捐
獻
。
某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並
未
檐
保
政
餹
能
對
夾
自
強
勢
財
政
力
之

 

個
人
、
企
業
或
集

®
之
影
智
有
齙
對
之
防
護
。
事
實
上
，
政
黨
獻
金
公
開
(
載

明

〕
原
則
—
丨
現
今
新
引
進
之
基
本
法
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句
以
及
政
黨
法
是
更
擴
大
了
而
且
強
烈
化
了

Itt
一
原
則

-
-
-

已
足
以
阻
襠
以
大
捐
獻
來
影

響
0
己
所
心
儀
政
黨
之
長
期
目
標
設
定
或
政
黨
內
部
就
各
別
問
題
之
決
定
的
嘗
試
。
這
點
在
討
論
人
比
性
(
，

N
問

題

〕 

時
不
能
不
予
考
慮
。

聲
請
人
主
張
，
個
人
所
得

税
法
第
十

b
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一

：

一
款
違
反
了
人
民

：

个
等
原
則
，
徂
 

另
方
面
也
說
個
人
所
得

税
法
第
三
十
四

g
條
之
小
額
捐
獻
(
之

税

捐
優
惠
)
規
定
是
保
障
/
人
民
平
等

°.
运

様

！
來

， 

聲
請
人
就

W

度
又
忽
視
了
個
別
法
律
們
的

一

致
性
而
忘
記

r

整
.

g

規
定
之
明
顯
的
」父
互
影
響

(w
e
c
h
s
e
l
b
e
s
g
l
i
c
h

 

—

 

k
e
k

 
)
可
能
性
。
儘
胄
+
^
捐
獻
規
定
本
身
並
不
能
排
除
在
累
進
稅
率
之
課

税
下
由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3
條
之
機
會

二
二
九



三

1
5

平
銜
金
來
阻
止
。
機
會
平
衡
金
規
定
之
意
義
與
效
果
也
在
於
，
對
人
民
對
政
治
影
響
力
之
不
同
加
以
使
抵
銷
(n

e
u
t

s -
 

l
i
s
i
e
r
s

 
)
而
且
在
此
同
時
也
不
會
靳
喪
了

 (
有

錢

)
人
民
之
較
大
捐
獻
的
誘
因
。
正
如
同
在
判
斷
政
黨
平
等
時
不

 

可
忽
視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之
小
額
捐
獻
規
定
，
在
判
斷
人
民
機
會
平
等
時
必
須
也
將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 

條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規
定
一
併
納
入
考
量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本
件
規
範
整
體
並
無
任
何
得
以
市
民
平
等
角
度
來
加
以
指
摘
之

 

處

。
3.
政
黨
免
於
國
家
操
縱
原
則
並
不
排
除
對
黨
員
黨
費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捐
獻
作
稅
搰
優
惠
處
理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 

國
家
財
政
補
助
只
能
提
供
到一
定

程

度

，
須
仍
使
政
治
程
序
保
持
公
開
而
且
使
政
黨
競
爭
(
原

則

)
仍
得
以
持
績
。

在
這
討
論
上
，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之
税
捐
規
定
以
及
政
黨
，法
第
 

二
十
二
條
之
機
會
平
衡
金
規
定
只
能
在
其
相
互
跨
越
交
叉
之
效
果
關
聯
上
才
能
被
適
當
的
評
價
。
儘
管
人
們
將
税
捐
上

 

銜
黨
員
黨
費
以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捐
獻
之
優
惠
規
定
視
爲
國
家
對
政
黨
行
爲
之
間
接
支
付
費
用
而
且
將
機
會
平
衡
金

 

i

國
家
對
政
黨
之
直
接
®

，
道
二
者
本
身
並
不
違
憲
。
國
家
對
政
黨
之
給
付
卽
使
不
是
在
政
黨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範

 

圍
內
亦
展
合
法
，
只
要
在
此
時
政
黨
免
於
摑
家
操
縱
原
則
以
及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以
及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
 

權
利
能
被
守
住
？

由
免
於
國
家
操
縱
原
則
可
以
導
出
，
税
捐
規
定
不
得
將
政
黨
變
爲
國
家
所
托
養
而
且
也
不
得
減
損
開
放
、
自

由

、
 

民
主
的
意
見
與
意
思
形
成
程
序
。
在
本
件
中
新
修
改
之
條
文
合
於
這
二
個
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認
爲
是
禳
準
的
觀
點
，.
特
 

別
支
出
之
規
定
以
及
其
所
函
之
機
會
平
等
規
定
並
未
給
國
家
機
關
有
機
會
來
影
響
何
政
黨
由
何
人
中
得
到
捐
獻
。.機
會



i

金
並
不
能
由
國
家
任
意
提
供
給
一
政
娓
或
自
一
政
黨
中
剝
奪
；
反
而
它
是
税
法
整
膾
規
定
之
組
成
的
一
部
分
以
及

 

其
憲
法
上
之
必
要
結
果
。
政
黨
競
爭
(
原

則

)
以
及
公
開
的
(
政
f
e
)
意
思
形
成
程
序
都
不
會
受
到
不
利
I

。

機
會
平
衡
金
必
要
時
可
以
防
止
個
人
作
大
量
捐
獻
，
因
爲
其
所
捐
者
經
由
機
會
平
衡
金
規
定
有
局
部
之
利
益
將
歸

 

結
到
其
所
不
喜
歡
之
政
黨
-..°
但
是
大
5
!
^
人
必
須
就
政
治
平
衡
金
之
此
一
副
作
用
加
以
接
受
，
因
爲
否
則
的
話
由
其
所

 

主
張
的
税
捐
優
惠
在
憲
法
上
是
有
疑
問
的
。

4.
 

經
由
這
整
體
規
定
，
個
人
將
不
能
確
確
地
對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能
起
影
響
作
用
。
縱
使
我
們
承
認
這
莲
税
捐
優
惠

 

規
定
提
供
了
這
樣
的
一
個
影
響
之
機
會
，
這
影
餐
機
會
無
論
如
何
也
會
被
機
會
平
衡
金
抵
銷
(n

e
s
r
a
l
i
s
i
e
r
s

 
V

5.
 
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
第

一

項
之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條
款
以
及
同
條
文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之
百
分
之
五
條
款
這
二
個

 

規
定
！

正
如
同
在
政
黨
競
選
經
費
者
般
I
!
是
合
於
事
物
性
質
而
且
必
要
的
。
儘
管
機
會
平
衡
金
例
外
時
I

例
如

 

對
建
立
中
之
政
嫌
！

'

<11

導
致
過
度
依
賴
國
家
資
助
，
但
這
却
得
以
憲
法
上
所
要
求
之
政
m
平
等
對
待
來
加
，以
正
當
化

O

6.
 

聲
請
人
對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就
政
黨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的
區
分
加
以
指
責
一
事
，
忽
視
了

 ：
經
由
本
條
文

 

之
細
M
規
定
在
建
立
中
之
政
黨
已
經
受
到
很
好
的
照
料
。
此
外
，
立
法
者
在
此
之
一
定
的
類
型
化
(
處

置

之

)
權
限
是

 

不
可
否
定
的
。

聲
請
人
曾
指
出
在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之
範
圍
內
政
黨
之
收
入
可
能
會
被
以
借
貸
外
款
來
操
縱
增
加
，
但
這

 

點
並
不
對
；
現
行
法
並
不
准
許
如
此
。



在
此
關
聯
被
.提
出
的
意
見
，
認
爲
來
自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收
入
在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中
被
誤
當
作
政
黨
自
己

 

之
收
入
而
考
量
，
是
忽
視
了
：
說
捐
減
免
以
及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收
入
二
者
的
發
動
因
素
均
是
私
人
之
捐
獻
。
不
論
是
稅

 

捐
減
免
或
是
機
會
平
衡
金
均
+
可
能
造
成
國
家
對
政
黨
有
不
法
之
影
鞞
作
用
。
政
黨
蔚
社
會.N

依
賴
不
論
是
在
此
處
或

 

在
彼
處
都
萣
存
在
著
的
。

本
件
之
整
.體
規
定
依
其
目
的
與
目
標
，
尤
其
造
經
由
脫
捐
上
對
捐
獻
之
助
長
，
應
能
剪
致
政
黨
財
政
情
況
之
改
善

 

。
這
本
身
從
憲
法
上
言
無
可
被
指
責
。
立
法
者
對
政
黨
們
之
財
務
情
形
不
滿
意
，
因
此
而
想
出
一
套
制
度
來
改
善
之
，
 

這
件
事
儘
管
從
法
政
策
學
上
得
容
有
不
同
之
判
斷
，
但
憲
法
上
却
是
不
能
指
«
的

。

V

 '

L
本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二
)
庭
有
向
聯
邦
衆
議
院
調
取
一
九
八
四
會
計
年
度
所
分
配
給
各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衡
金

 

資
料
，
而
且
對
聯
邦
衆
議
院
內
各
政
黨
之
財
務
首
腦
有
加
以
聽
證
。

之
在
言
詞
辯
論
時
聲
請
人
及
憲
法
訴
願
人
進
一
步
說
到
：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一
二
十
四
只
條
之
下
小
額
捐
獻
得
在
百

 

分
之
五
十
內
自
税
捐
ft
務
中
扣
除
的
規
定
並
不
能
治
癒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
 

三
款
之
違
憲
性
。
每
位
捐
獻
人
都
可
省
下
百
分
之
五
十
所
捐
獻
額
一
事
，
並
不
足
夠
(
來

治

癒

)
。
毋

寧

，
無
論
就
人

 

民
平

等

或

是
就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而
言
，
須
進
一
歩
規
定
各
別
之
最
高
減
免
數
額
。
稅
捐
H
對
捐
獻
可
有
到
總
交
易
額
千

 

分
之
二
以
及
年
度
所
支
出
之H

賛
及
薪
水
額
度
之
扣
除
額
是
太
高
之
■優

惠

，
而
且
高
到
人
們
可
以
胄
下
整
體
政
黨
們
甚

 

至
可
擁
有
自
己
之
政
黨
。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
條
中
之
百
分
之
五
所
得
額
内
的
優
惠
規
定
導
致
：

一
年
賺
二
千
萬
馬



克
之
人
可
有
效
省
下
一
百
萬
馬
克
，
然

而

，一

年
賺
十
萬
馬
克
之
人
只
得
省
下
五
千
馬
克
之
扣
除
額
。
儘
管
這
位
市
民

 

i

每
年
超
過
五
千
馬
克
繳
給
所
!!1
意
之
政
黨
，
他
也
不
能
主
張
超
過
五
千
馬
克
之
税
捐
優
惠
。
百
分
之
五
所
得
此一

 

限
制
使
得
中
、
低
收
入
者
之
捐
獻
意
顧
被
減
低
，
大
收
入
者
之
意
願
却
相
反
被
提
昇
。
這
種
不
公
平
待
遇
對
照
料
大
收

 

入
者
之
政
黨
尤
其
有
利
。

在
機
會
平
衡
金
(
計

算

)
中
加
進
黨
員
黨
费
，
若
無
特
別
急
迫
理
由
將
使
大
捐
贈
對
象
之
政
黨
籩
利
，
有
較
多
黨

 

員
以
及
因
之
較
多
黨
費
收
入
之
政
黨
則
蒙
不
利
。
因
爲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依
立
法
者
之
目
標
設
定
乃
在
於
對
獲
得

 

大
捐
獻
之
政
黨
之
經
由
銳
捐
累
進
所
生
之
不
正
利
益
加
以
平
衡
，
所
以
看
不
出
來
何
以
黨
員
黨
费
在
機
會
平
衡
金
(
之
 

計

算

)
中
須
被
加
進
來
。
這
與
黨
員
黨
費
佔
政
瀘
經
費
中
佔
髙
比
例
無
關
。
在
此
毋
寧
須
取
向
個
別
捐
獻
者
或
黨
费
繳

 

納
者
以
及
其
銳
捐
優
惠
情
形
以
及
這
些
個
別
優
惠
之
總
數
以
及
獲
得
大
捐
獻
之
政
黨
因
之
所
生
之
利
益
。

將
黛
員
黨
費
與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同
等
處
理
也
因
下
列
原
因
而
在
憲
法
上
站
不
住
脚
：一

黨
員
嫌
納
黨
費
，
其
將
因

 

韻
會
平
衡
金
而
被
迫
同
時
須
參
與
對
其
他
政
黨
之
財
務
支
持
。
這
種
在
機
會
平
衡
金
中
加
進
黨
員
黨
費
來
計
算
的
效
果

 

是
與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不
合
的
。
它
將
使
一
政
黨
難
以
找
到
黨
員
以
及
提
高
黨
费
，
因
爲
一
招
募
黨
員
或一

 

提
高
黨
費
，
該
政
黨
對
機
會
衡
平
金
之
請
求
將
會
自
動
減
低
；
政
黨
事
實
上
是
因
其
提
髙
黨
員
數
目
及
黨
费
數
額
而
被

 

處

罰

。政
黨
只
有
在
擁
有
少
於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第
二
櫧
票
時
不
得
參
與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分
配
之
規
定
，
也
同
屬
違
反
了
政

 

黨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。

二
三
三



二
三
四
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斜
政
黨
麻
選
經
費
補
助
之
限
制
對
選
票
多
於
黨
員
的
政
黨
不
利
。
這
規
定
是
依
已
建
立

 

完
成
之
擁
有
高
黨
員
數
目
以
及
i

i
組
織
之
政
黨
而
設
計
。
聲
請
人
就
其
政
治
運
作
不
S

行
這
類
政
黨
機
器
—
丨
基
 

本
法
上
聲
請
人
i

自
己
決
定
之
.，基
本
法
並
未
規
定
任
何
政
黨
模
型
。

.
3.
柑
對
人
中
，
聯
邦
衆
議
院
之
代
理
人
以
及
聯
邦
衆
議
院
之
法
制
委
員
會
主
席
在
言
詞
辯
論
中
尙
反
駁
說
到
：

修
改
法
中
所
探
這
些
彼
此
間
曾
協
調
配
合
過
之
法
條
們
的
意
義
與
目
的
在
於
：
政
黨
們
的
財
政
情
況
加
以
改
善
以

 

及
所
產
生
之
不
良
情
形
能
加
以
8

。
人
民
們
對
於
政
黨
f

之
意
願
應
經
由
銳
捐
上
之
優
待
加
以
激
勵
、
§

。
(
 

修
改
法
中
)
所
企
求
之
對
政
黨
財
政
情
況
之
改
善
是
必
要
的
，
因
爲
政
黨
之
地
位
與
劫
能
已
有
II
遛

。
政
黨
已
由
單
純

 

之
選
戰
組
織
(
或
譯
爲
：
選
舉
機
器
)
轉
化
爲
具
有
大
量
黨
員
之
國
民
政
黨
而
且
已
到
達
高
組
截
程
度
。
也
只
有
如
此

 

，
才
能
使
民
衆
對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有
較
好
參
與
機
會
之
前
提
條
件
能
被
創
造
出
來
。

另

|

方
面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其
他
被
承
認
爲
公
益
性
(g

e
m
e
i
n
n
c
t
z
i
g

 
)
之
組
織
及
n

ei
I

這
些
組
嫌
及
團
體

 

在
現
行
法
制
下
比
起
政
黨
享
受
非
常
大
程
度
之
銳
捐
滅
免
——

逐
漸
對
政
S

思
形
成
有
影
簪
力
。
因
此
，
將
黨
員
黨

 

$
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之
捐
獻
之
扣
除
額
規
定
加
以
擴
大
，
是
<昼

要

求

的

。

提
高
政
治
捐
獻
之
扣
除
額
是
憲
法
上
無
庸
疑
義
的
。
只
要
是
政
黨
公
平
原
則
以
及
政
黨
免
於
國
家
操
縱
原
則
以
及

 
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權
利
能
被
遵
行
，
則
立
法
者
基
本
法
上
有
權
裁
量
對
政
治
獻
金
給
予
以
銳
捐
後
惠
。
 

基

本

法

對

大

捐

獻

也

是

的

。
至
於
大
捐
獻
人
對
其
所
捐
獻
之
政
龙
將
灌
得
影
髻
力
可
經
由
政
黨
法
第

〗一
十
五
條
第
 

二
項
大

應

在

政

黨

敗

務

報

告

中

明

示

之

來

減

抵

。
違
反
此
條
文
之
結
果
是
其
捐
獻
不
能
享
受
扣
除
。
是
故
藉
此
條



文
大
捐
獻
之
公
開
性
正
是
已
成
爲
選
民
投
票
時
之
意
思
決
定
(
圈
選
那
一
個
政
黨
)
的

一

個
考
量
因
素
。
此
外
，
政
黨

 

1

報
告
之
透
明
性
將
被
提
昇
。
此

外

，
大
捐
獻
反
正
只
佔
政
黨
們
收
入
的
少
量
部
分
而
已
。
大
捐
獻
從
而
應
予
以
接

 

納

，
以
防
止
經
由
旁
門
來
對
政
黨
財
務
資
助
；
引
進
職
業
團
皚
(
來

防

止

)
因
此
是
可
以
免
去
的
。

在
計
算
機
會
平
衡
金
時
應
將
政
黨
得
自
黨
員
黨
費
以
及
政
黨
獻
金
二
者
之
錢
同
等
納
入
，
因
爲
二
者
在
稅
法
上
都

 

受
到
優
待
。
將
黨
員
黨
費
之
金
錢
排
除
在
外
，
並
無
任
何
令
人
信
服
之
原
因
。
對
黛
員
黨
费
以
及
政
黨
政
治
獻
金
平
等

 

處
理
也
是
正
當
的
，
因
爲
這
様
可
排
除
操
縱
。
黨
員
嫌
费
自
政
灞
政
治
獻
金
中
加
以
區
分
今
是
由
政
黨
決
定
而
且
政
諌

 

們
能
作
非
常
不
同
的
規
定
。

政
嫌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頊
對
正
在
建
立
中
政
黨
之
特
殊
利
益
是
經
由
如
下
規
定
考
慮
到
了
：
査
估
時
間
是
以
四
年

 

爲
基
磔
。
這
對
一
開
始
只
有
少
數
黨
員
之
政
黨
正
是
有
利
。
此

外

，
對
這
類
政
黨
而
言
，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收
入
1
^
0
 

在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範
圍
內
應
當
作
政
餺
自
己
收
入
來
加
以
考
量
丨
丨
對
其
特
別
有
利
。

VI
、

在
言
詞
辯
論
之
始
由
聲
請
人
所
提
起
之
克
萊
恩
(E

e
m

 >

法
官
因
有
偏
頗
之
虞
而
須
迴
避
之
聲
請
，
在
言
詞
辯

 

論
中
經
本
庭
法
官
以
一
致
決
駭
罔
。

P
Q
-

-
-H

H
'
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之
聲
請
是
合
法
的
。

1.
本
件
屬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之
管
轄
案
件
(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
二
三
五



二
三
六

五
款
)
。2.

 

本
件
之
聲
請
人
爲
一
政
黨
，
其
自
一
九
八
〇
年
一
月
建
黨
以
來
lit
固
定
參
與
邦
議
會
及
聯
邦
衆
議
院
之
選
舉
。
 

當
她
而
且
是
只
要
她
是
在
爭
執
她
來
自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所
規
定
之
特
別
地
位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四
卷
第

 

二
十
七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第
六
十一

頁

；
第
六
十
卷
第
五
十
三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六
十
一
頁
r
屬
持
級
性

 

見

解

)
的
權
利
，
則
其
有
機
關
權
限
爭
議
之
當
事
人
能
力
。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三
條
，
聯
邦
衆
議
院
及
聯

 

邦
上
議
院
是
可
能
的
相
對
人
。

3.
 

聲
請
人
主
張
，
其
經
由
基
本
法
所
賦
予
之
確
保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以
及
免
於
國
家
S

之
權
利
受
到
修
改
法
中
之

 

其
在
聲
請
^

指
摘
條
文
之
侵
害
。
修

改

法

之

制

-IT
通
過
是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之
意
義
下
的
一
個

 

i

(
請
參
考
西
德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二
十
卷
第
一
百
一
十
九
頁
以
下
，
此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一
百
二
十
九
頁
.，
 

第
二
十
西
卷
第
三
百
頁
以
下
，
此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三
百
二
十
九
頁
)
。

4.
 

聲
請
人
有
權
來
進
行
本
件
訴
訟
；
然
而
並
非
所
主
張
之
權
利
均
是
許
可
的
。

依
f

憲
法
法
院
之
向
來
判
決
，
政
黨
就
其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所
規
定
之
憲
法
上
地
位
認
爲
受
到
聯
弗

 

機
關
之
侵
害
時
可
依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程
序
來
加
以
主
張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四
卷
第
二
十
七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
 

指
者
爲
第
三
十
頁
以
下
.，
第
四
十
四
卷
第
一
百
二
十
五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一
百
三
十
七
頁
以
下
i
第
六
十
卷

 

第
五
十
三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六
十
一
頁
以
下
)
。

⑻
朦
於
此
憲
法
上
之
地
位
者
包
括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請
求
權
，
本
件
中
聲
請
人
正
是
主
張
其
被
違
反
。
這
權
利



儘
管
在
基
本
法
中
並
未
被
明
文
搛
保
，
但
可
從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中
所
言
之
政
黨
建
黨
自
由
以
及
自
由
民
主

 

(
國
家
)
中
之
多
黨
原
則
的
意
義
中
導
出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六
卷
第
二
百
七
十
一I

 一
頁
以
下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
 

第
二
百
八
十
頁
‘，第
四
十
七
卷
第
一
百
九
十
八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二
百
二
十
五
頁
；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
 

頁
以
下
，
本
M
所
指
者
爲
第
八
十
八
頁
以
下
)
。
聲
請
人
之
平
等
待
遇
權
可
能
會
受
到
侵
害
，
當
其
所
指
摘
之
條
文
—
 

丨
依
其
所
主
張
以
及
陳
述
者
丨
丨
使
其
相
對
於
其
他
政
黨
受
到
不
利
。
聲
請
人
因
此
有
權
就
法
律
修
正
對
其
機
會
平
等

 

權
可
能
造
成
之
侵
害
提
起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一
一
九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一
三
0
頁
 

處

}

。
(b)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一
條
保
障
政
黨
不
受
_
家
干
預
之
自
由
。
這
頊
政
黨
自
由
之
原
則
防
止
政
黨
變
成
國
家
機
構

 

及
併
入
組
織
性M

家
事
務
之
領
域
。
政
黨
若
全
部
或
大
部
分
資
金
係
由
公
庫
負
擔
以
使
其
財
務
需
求
獲
得
滿
足
，
則
 

此
雖
然
不
致
使
其
成
爲
國
家
機
關
事
務
之
一
部
份
，
却
已
使
其
得
到
國
家
之
過
度
照
顧
。
這
點
與
政
黨
在
基
本
法
第
二

 

十
一
條
上
所
規
定
之
劫
能
和
地
位
是
不
相
符
的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
第

一

〇
 

二
頁
處
；
第
五
二
卷
第
六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第
八
五
頁
及
第
九
二
頁
處
)
。

聲
請
人
主
張
，
自
選
舉
經
費
補
貼
及
政
黨
機
曾
平
衡
金
所
獲
得
的
財
政
支
助
對
其
而
言
！

如
同
對
其
他
政
黨
—
 

，
明
顯
地
超
過
自
己
其
他
之
收
入
。
因

此

，
它
必
須
選
擇
或
以
違
憲
程
度
之
公
家
補
助
方
式
或
者
放
棄
部
份
之
國
家
補

 

助
而
忍
受
銳
其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之
侵
害
。
這
項
在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可
能
引
起
之
違
憲
情
形
涉
及
聲
請
人
之
憲
法

 

地
位
，
對
此
之
侵
害
使
它
可
以
提
起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。
在
此
部
分
內
聲
請
人
之
聲
請
案
是
合
法
的
。

二
三
七



二
三
八

(c)
m

是
聲
請
人
其
他
的
指
控
是
不
成
立
的
。
如
同
其
所
提
出
，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
 

九
條
第
三
款
侵
害
了
人
民
在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中
平
等
地
位
之
權
利
，
並
指
貴
說
，
對
於
無
黨
派
的
候
選
人
及
選
擧
團
體

 

或
議
會
政
黨
之
捐
贈
並
不
被
納
入
税
捐
優
惠
上
。
於

此

，
聲
諳
人
並
不
爲
其
憲
法
授
予
.之
權
利
辯
護
，
反
而
指
責
所
謂

 

對
第
三
人
權
利
之
侵
害
。
這
點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六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是
不
被
容
許
的
。

5.
德
_
聯
邦
參
議
院
與
聯
邦
衆
議
院
作
爲
本
案
相
對
人
是
適
格
的
。
德
國
聯
邦
衆
議
院
議
決
將
所
指
寊
的
法
律
規

 

定
置
於
政
黨
法
及
相
關
法
規
的
修
正
法
中=

聯
邦
#
議
院
則
協
力
在
其
憲
法
職
權
範
圍
發
布
法
律
之
修
正
案
(
參
照

 

^
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一

 
一
九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二
一
二
頁
處
；
及
第
二
十
卷
第
二n

四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一
四

 

一
一
頁
處
)
並
給
予
基
本
法
第
一
〇
五
條
第
三
項
規
定
所
需
之
同
意
。
因
此
聯
邦
衆
議
院
及
參
議
院
可
以
知
悉
此
一
事
件

本
件
中
(
按

：
本
件
由
二
程
序
合
併
，
一
是
機
關
權
利
爭
議
，
一
是
憲
法
訴
願
)
之
憲
法
訴
願
係
合
法
提
出
。

1.
本
件
適
時
提
出
之
憲
法
訴
願
直
接
針
對
與
1

, A
八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制
定
之
政
黨
法
與
相
關
法
律
修
：止
法
 

第
四
條
第
三
款
及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關
聯
之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H
款

。
道
些
法

 

律
之
公
布
行
爲
屬
於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a
款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條
第
一
項
所
稱
之
〃
公
權
力

 

"
行

爲

，
因
此
原
則
上
可
以
用
憲
法
訴
願
方
式
指
貴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十
二
卷
第
三
五
四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 

第
一
：1

六
一
頁
處
；
經
常
性
判
決
〕
。



2.
 

訴
願
人
指
稱
一
項
基
本
法
第
九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a
款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條
第|

項
規
定
之
權
利

 

受
侵
害
。
他
主
要
主
張
，
受
指
責
的
法
律
規
定
侵
害
了
他
在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|

項
所
保
障
之
政
治
意
思
決
定
中
平
等

 

地
位
之
權
利
。
如
同
訴
願
人
事
實
陳
述
中
正
確
地
被
表
現
出
來
，
這
種
權
利
的
侵
害
是
可
能
的
。

3.
 

以
下
情
形
應
屬
於
具
有
對
法
律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之
合
法
性
，
卽
訴
願
人
自
己
之
基
本
權
利
現
時
且
直
接
地
涉
及

 

所
指
責
之
法
律
規
範
。

⑻
訴
願
人
本
身
是
本
案
利
害
關
係
人
。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在
修

 

正
法
中
此
外
尙
規
範
對
政
黨
之
資
助
或
捐
贈
之
銳
捐
扣
除
。
它
們
適
用
於
所
有
提
供
捐
贈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。
訴
願
人
屬

 

於
這
類
納
税
義
務
人
，
他
的
政
治
意
思
決
定
平
等
參
與
之
權
利
因
這
些
規
定
可
能
受
到
侵
害
。

如
果
訴
願
人
更
進
一
步
認
爲
在
此
亦
違
反
了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I

項
及
第
二
十
八
條
、
第
三
十
八
條
，
卽
稅
捐
優

 

惠
旣
非
間
接
有
利
於
無
黨
派
之
競
選
者
，
亦
無
法
間
接
有
利
於
競
選
團
體
或
議
會
政
黨
，
則
這
部
份
之
指
控
是
不
合
法

 

的

。
訴
願
人
這
項
主
張
無
法
導
出
，
他
自
己
的
權
利
會
因
此
受
侵
害
。

由
所
指
貴
之
税
法
規
定
——

自
其
生
效
曰
起
——

訴
願
人
之
受
平
等
對
待
之
基
本
權
利
被
現
時
且
直
接
地

受
到
影
響
。

儘

管

，
當
一
項
法
律
爲
其
執
行
之
必
要
或
依
照
事
實
上
之
行
政
實
踐
預
設
了
一
種
特
別
的
執
行
行
爲
，
憲
法
訴
願

 

可
以
完
全
只
對
這
項
執
行
行
爲
以
見
直
接
侵
害
相
關
權
利
而
提
起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一

卷
第
九
七
頁
之
判
決
，
 

於

|

〇

二
頁
以
下
部
份
)
。
此
處
之
執
行
行
爲
要
卽
是
納
稅
處
分
，
經
由
這
項
處
分
將
確
定
出
當
時
所
匾
繳
之
所
得
税

二
三
九



二
四
〇

或
法
人
税
。
當

依

據

I

項
法
律
可
以
或
必
須
做
出I

項
執
行
行
爲
時
，
卽
使
無
此
.執
行
行
爲
，
直
接
對
基
本
的
法
律
規

 

範
提
起
憲
法
訴
願
之
楢
限
並
不
必
然
不
存
在
。

基
本
權
的
直
接
利
害
相
關
性(

D
i
e

 u
n
m
i
t
t
e
l
b
a
r
e

 G
m
n
d
r
e
c
h
t
s
b
e
t
r
e
f
f
s
h
e
i
t

 
)
此

|

槪
念
是
憲
法
訴

訟
法
上
之

槪
念
，
茈
且
須
從
訴
訟
法
的
功
能
的
高
度
來
理
解
。
若
依
照
法
律
，

爲
了
對
個
別
的
法
律
受
規
範
者
施
予
個

 

別
之
一
定
法
律
效
果
而
必
須
有
一
執
行
行

爲
，
則
這
點
對
法
律
規
範
在
基
本
權
直
接
相
關
性
的
欠
缺
上
僅
是
一
項
徵
兆

 

。
是
否
其
具
有
決
定
性
，
在
每
個
案
件
中
均
須
經
憲
法
訴
訟
法
上
之
審

査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
O

卷
第
三
五
頁

 

之
判
決
，
於
第
五

I

頁
處
；

一
九
八
五
年
十
二
月
十
八

m

決

議

丨

—

*

號
N5B

v
R

 11
6
7

 

/

 

8
4

1

—
第
三
十
九
頁
以
下

在
前
面
的
程
序
中
，
存
在
著
訴
願
人
之
基
本
權
直
接
利
密
相
蹦
性
。
訴
願
人
指
稱
，
依
據
個
人
所
得
脫
法
第
十
b

 
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，
高
所
得
之
納
稅
義
務
人
將
展
現
出
比
相
對
低
所
得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享
有
更

 

高
影
響
力
之
可
能
性
。
不
管
這
些
被
指
責
的
規
定
還
需
要
更
進
|
步
之
執
行
行
爲
，
其
本
身
卽
顯
示
了
這
種
效
果
。
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在
此
將
導
致
對
以
資
助
或
捐
助
等
方
式
財
務
支

 

持
政
餹
之
鼓
勵
。
爲
了
這
項
鼓
勵
目
的
對
政
黨
之
捐
贈
將
獲
得
税
捐
之
優
惠
。
所
承
諾
之
税
捐
利
益
在
税
額
確
定
前
卽

 

已
影
響
了
納
税
義
務
人
之
行
爲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六
卷
第
二
七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二
七
九
頁
處
〕
=
若
高

 

所
得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因
政
治
目
的
支
出
之
扣
減
範
圍
擴
大
而
促
使
其
做
較
咼
之
捐
助
，
則
他
可
能
藉
由
捐
助
支
出
獲
得

 

對
所
受
利
政
黨
重
要
之
影
響
力
，
訴
願
人
所
指
稱.N

損
害
並
非
先
因
稅
務
機
M

於
稅
額
確
定
期
間
期
滿
所
做
之
稅
額
確



定
而
發
生
，
而
是
直
接
因
法
律
規
定
引
起
的
，
這
些
法
律
規
定
卽
爲
憲
法
訴
願
所
針
對
者
。

4
本
件
憲
法
訴
願
之
准
許
並
不
牴
觸
補
充
性
原
則
；
訴
願
人
並
沒
有
機
會
爲
了
防
衞
所
指
稱
之
基
本
權
侵
害
而
先

 

向
事
實
審
法
院
起
訴
，
在
對
訴
願
人
所
得
税
或
薪
資
税
年
度
調
整
之
税
額
確
定
的
事
項
上
，
對
訴
願
人
發
給
的
税
額
決

 

定
並
非
依
據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所
定
之
標
準
，
而
是
依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
 

第
三
十
四

g
條

。
從
營
利
事
業

所

得

税

法

第

九

條

第

三

款

以

觀

，
上
述
結
論
可
以
由
下
導
引
出
：
卽
依
據
營
利
事

 

業
所
得
稅
法
第
！
條

、
第
二
條
訴
願
人
並
非
營
利
事
業
'ff
得
税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。
只
要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是
針

 

®

政
黛
資
助
或
捐
助
之
得
扣
除
來
作
規
定
，
則
它
不
用
於
本
件
，
因
訴
願
人
依
其
主
張
他
釾
政
魃
的
資
助
或
捐
助
額
僅

 

在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所
定
之
最
高
額
內
才
有
能
力
支
付
。
從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
依

其

第|

項
第
二
 

句
以
觀
，
它
只
有
在
下
述
情
形
時
才
包
含
了
對
政
黨
的
黨
費
繳
納
及
政
黨
捐
獻
：
亦

卽

，
當
這
些
胺
費
和
政
治
捐
獻
超

 

出
了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所
得
審
酌
之
總
數
時
。
在

I

個
爲
審
査
對
憲
法
訴
願
人
所
作
之
稅
額
處
分
而
發
動

 

之
財
務
訴
訟
中
，
其
並
不
取
決
於
這
些
法
規
之
有
效
性
與
否
。

被
訴
願
人
指
責
違
憲
之
現
行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可
以
適
用
於
比
起

 

憲
法
訴
願
人
在
更
大
力
給
予
政
黨
黨
費
繳
納
或
政
黨
捐
獻
之
納
稅
義
務
人
。
從
法
律
上
及
事
實
上
之
理
由
，
要
求
訴
願

 

人
以
財
務
法
庭
(
程

序

)
來
政
擊
這
些
税
捐
處
分
或
訴
諸
其
他
事
實
審
法
院
之
救
濟
方
式
對
抗
所
1

之
不
公
平
待
遇

 

是
欠
缺
期
待
可
能
性
的
。



二
四
二

本
件
憲
法
訴
願
之
主
張
有
理
由
(
按

..亦
卽
原
告
勝
訴
)
：

1
九
八
三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的
修
改
法
第
四
條
第
三
款
和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條
文
內
的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 

第

I

項

第一
句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第I

句
以
及
其
他
同
條
例
內
的
法
律
，
就
依
照
收
入
總
額
，
所

 

得
或
營
業
所
得
及
在
曆
年
內
支
出
之H

薪
‘資

之

一

定
百
分
比
，
對
促
進
國
家
政
治
性
目
的
的
花
费
給
予
銳
捐
優
待
，
而
 

沒
有
劃
定
對
所
有
納
税
義
務
人
同
樣
不
能
超
過

〗0
0
0
0
0
馬
克
的
界
限
，
是
牴
觸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。
這
些
規
定

 

損
及
訴
願
人
在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上
的
權
利
。

I

'

1.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公
民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之
權
利
，
在
活
潑
多
樣
的
民
主
制
下
，
不
僅
是
透
過
選
舉
時
之
表
決
，
也
 

表
現
在
政
治
性
意
見
形
成
程
序
上
的
影
審
力
。
此

I

平
等
權
，
在
對
政
黨
銳
捐
優
待
的
財
政
補
助
上
，
必
須
加
以
遵
守

 

。
立
法
者
通
過
這
些
規
定
，
並
藉
此
些
規
定
使
人
民
在
政
治
事
件
上
的
影
響
澳
得
容
易
，
所
以
立
法
者
不
得
使
個
別
特

 

定
人
對
意
志
形
成
程
序
有
較
大
影
響
的
可
能
而
損
及
毎
個
人
在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上
平
等
參
與
之
權
。
雖
然
立
法
者
無
義

 

務
基
於
經
濟
上
不
同
給
付
能
力
均
衡
分
配
對
於
人
民
政
黨
支
助
不
同
的
機
會
。
但
他
也
不
能
透
過
違
反
平
等
的
方
式
優

 

待
部
分
人
民
的
規
定
破
獲
此
種
已
存
在
的
差
異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八
卷
第
五
十I
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
 

第
六
十
八
頁
以
下
；
第
二
十
四
卷
第
三
百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三
百
六
十
頁
；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以
下

 

’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第
八
十
八
頁
以
下
)
。

2
依
厢
修
改
法
(A

n
d
e
r
u
n
g
s
g
e
s
e
t
z

 
)
上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對
於
慈
善
、
敎
堂
的
、
宗
敎
的
、
學
術



的
捐
獻
，
可
認
爲
特
値
得
推
動
的
社
會
福
利
性
以
及
國
家
政
治
柱
目
的
之
捐3

6
,

最
高
總
數
可
占
總
收
入
的
百
分
之
五

 

或
總
營
業
額
的
千
分
之
二
，
以
及
於
曆
年
中
在H

資
和
薪
資
上
的
費
用
可
視
爲
.特
別
的
支
出
，
均
可
列
爲
寬
減
額
。

此
寬
減
額
(
在

第I

個
選
項
上
)
乃
因
此
涉
及
根
據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二
條
第
三
項
文
意
的
總
收
入
額
。
而
依
照

 
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所
可
扣
除
的
，
亦
是
最
高
可
達
總
收
入
百
分
之
五
或
總
營
業
額
千
分
之
二
的
促
進

 

和
上
述
相
闻
目
的
上
的
花
費
，
以
及
曆
年
內H

資
和
薪
資
的
花
費
。

|

涸
和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相
當
類
似
的
規
定
已
經
成
爲|

九
五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判
決
的
對
象
，
而

I

 

九
五
五
版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亦
規
定
爲
税
捐
後
待
的
目
的
，
而
有
同
上
述
的
可
扣
除
額
，
而
且
對
於
國
家
政
治

 

性
目
的
的
寬
減
額
則
更
提
高
五
個
百
分
點
，
凡
類
虹
規
定
，
均
被
聯
弗
憲
法
法
院
第
二
庭
視
爲
與
人
民
基
本
權
的
平
等

 

權
相
抵
觸
，
第

I

庭
在
意
見
中
說
到
：

累
進
的
税
率
原
則
會
導
致
.■人

民
透
過
政
黨
捐
助
來
行
使
參
與
政
治
恿
見
形
成
的
民
主
參
與
權
，
對
納
税
人
會
造

 

成
獲
得
不
同
的
貢
質
利
益
。
在
選
筆
的
準
備
上
，
銨
掛
演
很
重
要
的
角
色
，I

個
政
黨
，
若
具
有
麻
大
的
金
錢H

具
就

 

能

比

|

個
財
政
能
力
較
小
的
政
黨
，
更
能
開
展
有
效
的
宣
傳
，
捐
助
可
挾
其
高
收
入
助
其
政
治
意
見
具
有
較
強
的
廣
告

 

力

，
藉
此
也
1

其
政
治
影
響
力
比
僅
有
微
小
收
入
的
捐
助
人
具
較
大
的
效
果
。
因
而
在
政
黨
捐
獻
上
，
具
有
高
收
入

 

的
人
可
以
比
僅
有
小
收
入
的
人
於
銳
捐
上
節
省
一
筆
，
絕
對
或
相
對
的
數
目
，
卽
前
述
所
s

 I

種
的
政

fe'
性
意
見
被

 

f

。
此
種
藉
由
法
律
創
造
依
收
入
高
低
影
響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各
種
不
闻
的
稅
捐
行
爲
，
卻
不
合
於
形
式
的
平
等
原

 

則

’
此
一
原
則
主
宰
著
在
自
由
的
民
主J

S

制
下
政
治
權
的
行
使
。
在
此
衡
量
下
’
該
憲
法
法
院
會
議
庭
於I

九
六
八
年

二
四
三



二
四
四

十
二
月
三
曰
之
判
決(

B
v
e
r
f
G
E
,
2
4

 3
0
0

〔
 3
500
f

〕
〕以及

 

1
9
7
9
,

 
6
‘ 24

 之
判
決(

w
v
e
r
f
G
W
s
,

 

s

〔
s

f

〕
)
確
立
並
再|

次
強
調
：

這
將
是
不
允
許
的
，
特

別

是

，I

個
特
定
百
分
比
的
收
入
或
營
業
額
做
爲
課
税
上
的
減
免
或
設
定一

個
如
此
高
的

 

限

額

，
而
給
予
具
高
收
入
的
所
得
銳
義
務
人
或
有
義
務
納
税
之
法
人
較
於
中
低
收
A
的
納
税
義
務
人
不
合
比
例
的
較
優

 

厚
的
銳
捐
優
待
。
同
時
也
產
生
银
遇
一
個
較
其
他
具
有
財
政
危
機
政
黨
可
運
用
較
大
吸
引
力
犰
政
黨
。

然
而
修
改
法
已
將
這
類
關
於
政
黨
捐
助
税
捐
優
待
歸
類
在I

個
新
的
規
範
關
聯
之
下
)
對

此

，
憲
法
的
評
價
非
仍

 

不
能
影|

>

。
在
此
，
修
改
法
追
求
一
個
憲
法
上
，
原
則
上
並
非
可
貴
難
的
目
的一

^
過
對
貢
獻
人
或
捐
助
人
税
捐
優

 

待
強
化
政
黨
的
財
政
能
力
。
鑒
於
憲
法
所
給
予
直
接
國
家
的
對
政
黨
財
政
之
界
限
*
立
法
者
有
意
透
邁
私
人
來
源
的
方

 

式
使
其
容
易
。

這

樣

一

個
新
規
範
也
可
由
下
—

證
明
：
根
據
前
述
這
些
以
前
有
效
的
法
律
，
銳
捐
法
上
透
過
對
納
税
義
務
人
的
優

 

待

，
有
規
模
的
利
於
越
來
越
多
的
團
體
去
進
行
對
政
治
事
務
的
影
響
及
政
嫌
競
爭
，
在
此
立
法
者
同
時
也
認
爲
要
透
過

 

明
確
的
規
範
對
政
黨
財
力
排
除
已
形
成
的
，
可
懷
疑
的
間
接
融
賣
。

此
一
新
的
將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以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我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的
税
法
規
定
連
結
的
規
範
整
合

 

(
關

聯

)
，
尋
求
顧
及
對
廉
法
所
要
求
保
陣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以
及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志
形
成
權
利
的
必
要
性
。
立
 

法
者
對
此
類
規
定
在
二
個
規
制
上
加
以
補
充
，
此
規
制
將
上
述
提
及
之
我
捐
減
免
及
憲
法
上
權
利
從一

新
的
觀
點
重
新

 

予
以
統
合
。

|

方

面

，
個
人
所
得
猊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涉
及
相
當
微
量
的
對
政
黨
捐
贈
的
銳
捐
優
待
的
特
別
規
制
。
從



而
可
®

毎
個

公

民

在I

個
相
當
的
程
度
範
圍
內
，
享
受
保
障
捐
贈
人
的
税
捐
優
待
(
就
此
以
下
n

l.
2
再

述

〕
。

另
I

方

面

，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規
定
具
有
均
衡
利
益
的
機
會
平
衡
效
果
*
而
此
機
會
平

 

衡
的
作
用
是
產
生
在
具
有
較
高
的
捐
助
和
收
益
的
政
黨
和
僅
有
較
低
收
入
和
捐
贈
的
政
黨
之
間C

就

K
以
下
n

3.
再

述

)
。此

外

，
爲
使
政
黨
財
政
透
明
化
，
對
政
黨
各
種
賣
金
來
源
與
花
費
以
及
財
產
，
必
須
提
出
決
算
報
告
(
基
本
法
第

 

二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句
)
，
就
.此

*
新
的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條
以
下
有
加
以K

明
確
化
，
並
使
其
違
反
不
S

。
依
新

 

之
規
定
，
只
要
沒
有
合
於
上
述
規
定
的
決
算
報
告
，
就
不
允
許
有
競
選
經
費
以
及
有
關
機
會
平
等
的
花
費
(
政
黨
法
第

 

二
十
三
條
第
四
項
)
。
政
嫌
捐
賭
額
，
於
總
價
每I

曆
年
超
過2

0
,
0
0
0

馬

克

，
而
不
申
報
捐
贈
人
姓
名
、
通
訊
地
址

 

及
公
開
捐
贈
總
額
之
決
算
報
告
書
者
，
依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三
a
條

第

|

項

第

|

句

，
其
將
喪
失
在
選
擧
經
費
上
，
未
公

 

開
部
分
之
總
數
額
二
倍
的
請
求
權
。
同
樣
的
，
當

對

I

個
政
黨
或
多
個
之
政
黨
區
域
聯
盟
的
捐
贘
超
過2

0
,
0
0
0

馬
克

 

，
而
在
決
算
報
告
上
未
具
實
申
報
時
，
也
是
要
課
税
的
(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，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
 
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第
四
句
)o

E

、

1.
⑻-t
t
w
i

國

目

的

®

—
捐囊上，！
人

三

十

四

g

稅
稅
率
，
而
且
減
§

 

蹇

依

-t
w
e
H

十

五

條

晃

廣

他

’
亦

即

五

十

的

支

出

’
但
最
高
不
#■
讓

六

百

馬

克

’
薦

偶

一

併

<
盈
則
不
得

 

鐘

I

千

二

百

馬

克

’
鬣

黨

之

捐

贈

’
蕈

身

的

税
捐

義

務

人

於®

襲
|

半

的

數

額

上

’
馨问
可

有

1
、
2
0
0
馬

克

，
蠢

二
四
五



二
四
六

偶
最
髙
可
有2

,
4
0
0

馬
克
的
所
得
銳
寬
減
額
。
只
有
當
對
黨
捐
獻
超
過
上
述
最
高
限
額
的
情
形
，
才
有
所
謂
做
爲
特
別

 

f

的
減
免
(
見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
第

|

項
第
二
句
)
。
而
在
依
售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四
£
條
的
銳
捐
減
负

 

和
依
個
人
所
得
我
法
第
十
b
條

第

|

項
的
特
別
S

滅
免
之
間
，
並
無
選
擇
權
(
參
閱
所
得
銳
準
則
第|

百
一
十
二
節

 

第

I

項
第
二
句
)
。

透
過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的
規
範
，
可
使
大
部
分
的
捐
獻
成
員
在
平
等
的
標
準
上
，
享
受
所
得
銳
捐
義

 

務
的
優
待
。
這
最
高
額r

2
0
0

馬
克
或2
,
4
0
0

馬
克
可
使
低
中
收
入
者
在
其
財
政
能
力
的
瞰
圍
內
，
以

同

|

方
式
來
享

 

受
税
捐
上
優
待
。

⑻
如
果
捐
贈
超
過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所
規
定
之
範
圍
，
而

依

所

得

稅

十

b
條
之
規
定
可
視
爲
係
爲

 

贊
助
國
家
政
治
百
的
(s

t
a
a
t
s
p
o
l
i
t
i
s
c
h
e
r

 Z
w
e
c
k
e

 
)
而
支
出
者
，
則
該
捐
購
可
自
所
得
中
扣
滅
，
再
依
扣
減

 

後
之
多
寡
課
以
應
緻
之
税
。
因
爲
所
得
税
係
採
累
進
銳
率
且
依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之
規
定
，
特
殊
支
出
銳
將
對
税
率

 

範

圍

(G
r
e
i
e
r
s
a
t
z

 
)
產
生
影
餐
；
因

此

，
國
家
放
棄
課
税
之
範
圉
(s

t
i
r
v
e
r
z
i
c
h
t

 
)
若
依
應
課
銳

 

所
得
之
多
寡
計
，
可
佔
受
課
銳
優
待
之
捐
蹯
的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(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二
a
條

第

|

項

)
；
若
在
營

 

利
事
業
S

稅
則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(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第I

項

)
；
在
其
他
與
所
得
税
有
關
的
税
的

 

量
定
上
，
可
加
上
進
一
歩
的
課
猊
優
待
。
當
納
税
義
務
人
未
提
供
捐
贈
時
，
他
也
M
能
省
去
比
他
應
嫌
粑
的
税
還
多
的

 

數
額
。

(c)
在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中
基
於
對
政
黨
捐
贈
而
允
許
之
課
税
優
待
上
(s

t
e
u
e
r
v
e
r
g
u
e
n
s
t
i
l
g
e
n

 )
，
上
述



規
定
——

當
然
是
在
這
些
規
定
相
互
配
合
之
下
1
"
^
出

了

I

些
顯
i

不

同

。
這
些
不
同
顯
示
在
下
述
的
計
算
實
例

 

上
：

I
個
單
身
而
收
入
之
總
額
，
共
計
達

〗S,
0
0
0

馬
克
的
納
銳
義
務
人
，
首
先
有
可
能
使
用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四
g 

蘧

銳

(s
t
l
m
a
e
s
s
i
g
u

兵

〕
之
規
定
。
爲
了
盡
可
能
地
利
用
此
項
課
税
優
待
，
他
必
須
捐
贈
政
黨J ,

2
0
0

馬
 

克

，
以
便
藉
此
減
少
其
約6

0
0

馬
克
之
所
得
税
務
。
超
過
Jtc
部
分
之
捐
贈
，
他
可
以
扣
減
到9

0
0

馬
克
(
其
收
入
之
總
 

—

百
分
之
五
)
做
爲
特
殊
支
出
。
此
項
數
額
是
否
以
及
必
要
時
如
何
最
終
地
影
響
個
人
的
税
務
，
全
視
其
他
特
殊
支
 

出
之
多
寡
以
及
所
得
税
法
第
二
條
第
四
項
意
義
下
之
特
別
負
搛
(
宫
8
8
6
5
6
考
0
61
1
1
1
1
0*
1
16
&〇
£.
苗
?1
1的3

)
和
個
 
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二
條
第
五
項
意
義
下
之
由
收
入
中
扣
除
之
數
額
而
定
。
惟
無
論
如
何
必
須
從
收
入
之
總
額
中
扣
除
特
殊
 

支
出
璁
數
2
7
0馬
克
(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。
條
第
一
項
)
及
準
備
金
(
<
〇3
〇
5
»
|1
>
3忘
&
^
1
3
8
6
) 

3
0
0
馬
 

克

(
個
人
既
得
銳
法
第
十
C
條
第
二
項
)
。I

個
收
入
總
額
達

〗8
0
0
°.
馬
克
之
單
身
納
税
義
務
人
可
以
因
此
最
高
擁
 

有
一7

,
4
3
0

馬
克
之
應
課
銳
收
入
。
準
'此
，
依

】98
6

及

】9
8
7

年
之
所
得
税
基
本
表
，
其
按
規
定
應
繳
之
所
得
税
計
 

爲2
,
8
2
7

馬
克
。
此
項
依
照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可
扣
除
之9

0
0

馬
克
之
捐
贈
導
出
了 
一6.

,
S
O
O

馬
克
應
課
税
之
 

收
入
，
同
時
因
而
導
出
按
規
定
應
繳
之2

,
6
9
6

馬
克
之
所
得
税
。
此
項
做
爲
特
殊
支
出
而
得
以
減
銳
之9

0
0

馬
克
捐
賭
 

，
因
此
帶
來
納
税
義
務
人
最
高
可
享
有
之
〗32

馬
克
的
課
銳
優
待
。
隨
之6

0
0

馬
克
之
減
税
而
來
，
如
果
我
們
把
此
種
 

i

方
式
用
到
收
入
之
嫌
額
達5

0
,
0
0
0

馬
克
，1

0
0
,
0
0
0

馬
克
或|

百
萬
馬
克
之
情
形
上
，
便
可
得
到
如
下
圃
表

二
四
七



一
四
八

百

萬

馬

克

t—4 
◦  
o
g

o

馬

克

C71
〇
o
o
o

馬

克

b—i
o o
o
o
o

馬

克

收

入

之

總

額

t—4

o
o

馬

克

<yj

O
o

馬

克

CO

o
o

馬

克

r \ j
b—>
O
o

馬

克

人 對  
所 政  

得 黨  

税 捐  
法 贈  

第 在  
三 課  

四 稅  
g 上 

條 之  
及 有  

第 效  
十 範  

b 圍 

條 ^

f o
0 0

tSD
t—i

馬

克

CO

f o

馬

克

1—4
c n

o
L〇

馬

克

'• a
CO
i—t

馬

克

最

[Hi

之

課

税

優

待

額

這
些
實
例
結
論
是
以
符
合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
條
中
基
於
爲
國
家
政
治
目
的
而
捐
獻
得
減
稅
額
之
多
寡
來
M

定
收
入

 

總
額
百
分
之
五
之
範
圍
(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〕
而
得
出
的
D
納
税
義
務
人
可
選
擇
總
營
業
額
及

 

年
支
出
：丄
賢
與
薪
水
額
之
千
分
之
二
以
決
定
收
入
總
額
之
百
分
率
(
參
照
所
得
稅
標
準
辦
法
第
〔
二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 

句

)
D
當
納
税
義
務
人
有
此
種
選
擇
可
能
性
時
，
在
何
種
程
度
上
對
政
黨
捐
贈
額
得
扣
減
以
及
可
獲
得
何
楝
課
税
優
待
，
 

，
就
全
視
其
營
業
額-

H

資
與
薪
水
而
定
了
。

@
依
照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
税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第
一

项
規
定
，
對
營
利
事
業
之
累
稹
所
得

J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可
課



征
達
駭
應
課
銳
收
入
之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。
此
頊
依
照
營
利
亊
業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可
扣
減
到
收
入
璁
額
百
分
之
五
或

 

總
營
業
頟
及
年
支
出H

資
與
薪
水
千
分
之
二
的
支
出
(
基
於
贊
助
國
家
政
治
目
的
)
因
此
得
獲
致
佔
可
減
税
捐
贈
百
分

 

之
五
十
六
的
課
税
優
待
。

2.
⑻
不
同
的
政
治
贊
助
程
度
與
公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1

(

 po
l
E
s
c
h
e

 Iv
i
H
e
n
s
b
i
l
f

 
)
的
權
利

並

不I

致

。
因

此

，
如
果
從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與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規
定
之
收
入
總
額
的
特

 

定
百
分
比
來
看
，
那

麼

，
當
納
銳
義
務
人
能
夠
且
打
算
捐
給
政
黧
超
過
該
百
分
比
之
數
額
時
該
條
項
之
規
定
將
禁
止

 

納
銳
義
務
人
援
引
課
稅
優
待
之
主
張
。
因

而

，
如
上
述
實
例
所
顯
示
，
因
爲
法
律
規
定
之
操
故
將
造
成
收
入
多
與
寡
者

 

之
間
，
在
憲
法
上
無
法
忍
受
的
差
別
。
 

，

(b)
這
種
不
公
平
待
遇
遢
會
因
下
述
情
形
而
加
劇
，
亦

卽

，
個
人
所
得
翰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m

法
第

 

九
條
第
三
款
同
時
開
啓
如
下
可
能
桂
：
不
必
達
到
收
入
總
額
的
百
分
之
五
，
只
要
基
於
政
治
目
的
之
贊
助
支
出
達
箱
營

 

業
額
及
S

出H

資
與
薪
水
的
千
分
之
二
，
卽
可
主
張
課
銳
優
待
。
如

此

，
則
在
企
業
活
動
的
納
税
義
務
人
將
有
可
能

 

選

擇

(w
a
h
l
B
o
e
g
l
i
c
h
k
e
i
t

〕
不
利
用
其
他
未
達
總
營
業
額
及
無
工
資
與
薪
水
支
出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。
因

而

，
收
入

 

總

額I

樣
高
的
所
得
税
納
.税
義
務
人
將
受
到
差
別
待
遇
：
如
果
是
以
其
營
業
額
及H

資
與
薪
水
支
出
額
之
多
寡
來
計
算

 

，
則
部
份
人
將
有
可
能
比
其
他
同
樣
收
入
之
納
我
義
務
人
給
付
較
高
的
政
黨
捐
贘
。
：̂
種
只
有
某
特
定
箱
圍
之
納
税
義

 

務
人
才
被
容
許
之
選
擇
權
至
少
在
公
民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的
領
域
內
是
沒
有
存
在
餘
地
的
。

CC}

以
收
入
總
額
的
百
分
之
五
或
可
選
擇
性
地
以
總
營
業
額
及
年
支
出H

資
與
薪
水
的
千
分
之
二
作
爲
政
黧
捐
播

二
四
九



二
五
o

的
可
減
税
(A

b
z
u
g
s
f
a
e
h
i
g
k
e
i
t

 
)
界
限
將
因
而
導
致
對
納
税
義
務
人
顯
著
的
不
公
平
待
遇
。
擁
有
高
所
得
之
公
民

 

將
因
而
得
比
低
所
得
之
公
民
給
付
較
高
的
政
黨
捐
贈
，
以
便
在
課
棟
上
發
揮
作
用
。
此
與
公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
 

形
成
的
權
利
並
不
一
致
；
.公
民
平
等
康
則
至
少
要
求
，
所
有
的
公
民
能
以
平
等
方
式
聽
任
其
是
否
提
供
政
治
捐
贈
及
運

 

用
因
之
而
生
的
課
稅
優
待
。

(d)
政
黨
通
常
不
僅
只
受
到
個
人
，
也
受
到
人
民
團
體
及
法
人
財
政
上
之
支
助
，
而
這
起一

法
人
團
體
在
此
程
度
上

 

迹
爲
因
共
同
利
益
而
結
合
在
其
中
的
公
民
而
運
作
。
道
點
基
本
法
認
爲
它
是
事
實
上
政
治
利
益
代
表
的
通
常
模
式
(
 

eine

 ge
l
a
e
u
f
i
g
e

 F
o
r
m

 ta
t
s
a
s
h
l
i
c
h
e
r

 p

s-i
t
i
s
c
h
e
r

 J
n
t
e
r
e
s
s
e
n
w
k
h
r
n
e
h
m
u
n
g
〕

。
因
爲
考
慮
到

 

此
點
，
所
以
法
人
稅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也
將
法
人
和
人
民
團
體
對
政
黨
捐
贈
而
得
受
之
課
銳
優
待
規
定
在
內
。
對
此
立

 

法
者
並
未
因
憲
法
緣
故
而
立
法
阻
礙
之
。
甚

至

I

個
政
黨
的
成
員
可
以
只
是
自
然
人
(
政
黨
法
第
二
條
第I

項
第
二
句

 

)
。
準

此

，
甚
至
亦
不
論
一
個
決
定
捐
應
政
黨
的
納
銳
義
務
人
是
否
爲
該
政
黨
之
成
員
。
因

而

，
在
財
政
上
支
助
一
個

 

政
黨
的
法
律
可
能
性
便
與
選
擧
權
無
關
，
這
種
可
能
性
亦
可
由
依
聯
邦
選
擧
法
第
十
二
、
十
三
條
規
定
無
選
舉
權
之
自

 

然
人
爲
之
。

將
營
利
事
茱
所
得
銳
納
稅
義
務
人
包
括
在
對
政
黨
捐
贈
得
受
課
猊
優
待
之
範
圍
內
也
就
意
味
著
，
若
將
營
利
*
業
 

所
得
銳
之
納
猊
義
務
人
排
除
在
外
將
可
能
迫
使
政
黨
資
金

II
措
迁
迴
化

(u
s
g
e
r
n
g

 un
d

 us
w
e
g
f
i
n
a
n
z
i
s
l
m
g

 

)
，
而
這
正
是
立
法
者
爲
使
政
黨
資
金
簿
措
透
明
化(

D
u
r
c
h
s
c
h
a
u
b
a
r
k
e
i
t

 de
r

 Fa
r
t
e
i
e
n
f
i
n
a
n
z
i
e
r
u
n
g
r
)

欲
以
上
述
這
條
新
規
定
加
以
防
堵
者
；
I
s
政
黨
資
金
簿
措
迂
迴
化
，
則
爲
使
政
黨H

作
情
形
廣
泛
透
明
化
以
公
諸
於



支
助
該
政
黨
之
公
民
的
立
法
目
的
，
將
無
由
達
成
。

3.
因
爲
對
政
黨
財
政
上
捐
贈
有
不
同
滅
税
範
圍
所
造
成
的
與
公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權
利
的
牴
觸
，
可
 

經
由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規
定
的
機
會
平
衡
金
(C

h
a
n
c
e
n
a
u
s
g
l
e
i
c
h

 
)
加
以
緩
和
，
但
卻
無
法
消
除
此
種
牴
觸

 

0

㈣
根
據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
第

|

項
規
定
，
依
照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(
期

限

)
以
韵
之
聯
邦
議
會
選
摹
的
最

 

後
選
擧
結
果
至
少
已
達
在
該
選
區
已
投
有
效
票
數
的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的
政
黨
，
每
年
須
提
存
！
定
金
額
作
爲
機
會
平
等

 

金

C

此
項
機
會
平
等
金
係
用
來
給
與
那
些
過
去
幾
年
受
捐
贈
額
及
選
票
數
不
及
擁
有
最
高
捐
贈
額
及
選
票
數
之
政
黨
的

 

政
黨
。
以
此
種
方
式
，
則
因
政
黨
擁
有
相
當
捐
贈
額
所
產
生
的
課
税
俵
待
應
依
最
後
聯
邦
選
舉
中
政
黨
之
選
民
份
額
.(
 

W
a
e
h
l
e
r
a
n
t
e
i
l

〕
的
關
係
，
以
捐
贈
額
之
百
分
之
四
十
來
調
整
。

(b)
如
此
形
成
的
機
會
平
衡
金
當
然
會
產
生
如
下
i

:
這
些
來
自
捐
贈
者
之
捐
贈
額
不
僅
是
受
»
的
政
黨
受
益

 

，
而
且
間
接
地
其
他
可
能
根
本
未
受
財
政
上
贊
助
的
政
黨
亦
受
益
。
如

此

，
則
在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的
_
圍

內

，
 

公
民
自
由
地
決
定
要
支
助
何I

政
黨
的
權
利
，
就
並
未
因
違
憲
方
式
而
受
妨
礙
。

基
本
法
在
第
二
十I

條
規
定
中
B
經
承
認
政
黨
乃
人
民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在
憲
法
上
不
可
或
缺
的
手
段
；
而
此
規

 

定
則
以
政
黨
能
勝
任
願
在
財
政
上
支
助
之
公
民
所
託
付
之
任
務
爲
前
題
。
如
果
立
法
者
決
定
以
課
税
優
待
減
輕
對
政
黨

 

捐
贈
的
負
擔
，
而
且
作
了

 一

項
補
充
規
定
以
避
免
政
黨
間
之
競
爭
狀
態
有
重
大
改
變
，
那
麼
便
不
可
再
對
之
作
憲
法
上

 

之
指
責
=
如

此

，
基
本
法
上
之
民
主
所
建
構
與
保
障
的
公
民
政
治
活
動
自
由
便
未
受
任
何
限
制
。
此
項
自
由
不
包
含
，



二
五
二

要

求

國

允

許

之

對

政

黨

捐

©

的
課
税
後
待
只
由
公
民
所
支
助
的
政
黨
^
-
丨
間
接
的
丨
一
^
有

。

§

會
平
衡
金
有
助
於
緩
和
對
政
黨
捐
贈
以
不
同
課
銳
範
圍
所
造
成
的
對
公
民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權
利
之

 

妨

礙

，
但
卻
無
法
消
除
此
種
妨
礙
。
如
果
較
多
的
對I

黨

的

政

黨

捐

贈

能

平

等

給

付

於

其

他

政

»;
,
那

麼

捐

贈

者

不

僅

 

能
直
接
獲
得
課
税
優
待
而
且
亦
有
助
於
其
政
治
意
見
達
到
強
烈
的
廣
告
效
果
.，如

此

，
則
高
收
入
納
税
義
務
人
的
政
治

 

意
見
就
不
再
是
一
九
五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意
義
下
的*

獎

賞*

 (
 pr

a
e
m
i
i
e
r
t
)

 了

。

允
許
大
量
捐
贈
所
隨
-2
而
來
對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的
可
能
影
響
不
僅
在
於
，
捐
贈
者
分
享
了
該
政
黨
的
政
治
意
見

 

,
同
時
也
隨
該
捐
贈
者
能
夠
對
其
所
捐
贈
的
政
黨
的
政
治
決
定
有
或
多
或
少
相
當
的
影
響
力
。

對
政
黨
捐
贈
擴
大
其
可
減
税
性
(A

b
z
u
g
s
f
a
e
h
i
g
k
e
k

 
)
可
免
去
高
收
入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顯
著
地
提
高
其
捐
贈

 

。
這
種
造
成
影
響
的
可
能
性
會
隨
著
被
允
許
的
課
銳
優
待
而
增
加
。
可
減
輕
賦
税
負
擔
的
捐
贘
將
完
全
保
留
給
擬
捐
贈

 

之
政
黨
。
國
家
可
能
也
會
藉
由
其
所
允
許
的
減
銳
，
按
該
滅
税
之
範
圍
，
協
助
各
別
納
銳
義
務
人
以
其
政
黨
捐
賭
所
得

 

受
之
M -
銳
後
待
影
響
該
受
贈
之
政
黨
。
況

且

，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~
條
並
未
提
供
政
黨
絕
對
地
免
受
因
大
量
的
政
治
捐
贈

 

而
對
其
造
成
影
#
的
保
護
。
基
本
法
對
於
因
大
量
捐
賸
所
可
能
造
1

危

害

，
則
透
過
該
法
第
一j

十

~
條

第

I

 

四

 

句
規
定
，
要
求
政
黨
以
公
開
的H

作
報
告
說
明
其
資
金
來
源
(die

 He
r
k
u
n
f
t

 i
h
r
e
r
s
i
t
t
e
l

 
)
，
以
防
堵
之
。
 

因

此

，
基
本
法
要
求
不
得
匿
名
地
對
政
黨
爲
大
量
捐
贈
，
並
且
此
種
方
式
避
免
蔚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造
成
無
意
識
的
影

 

響

。
此
外
.，
基
本
法
則
讓
諸
各
政
黨
承
受
加
於
其
上
的
強
大
且
不
利
的
壓
力
。
所
以
便
無
法
由
上
述
推
m

出

，
菌
S

 

著
對
捐
贈
之
課
說
優
待
而
造
成
這
種
危
險
狀
態
。
相

反

地

，
係
這
條
使
納
租
義
務
人
得
受
國
家
課
税
優
待
的
税
法
規
定



,
造
成
了
對
政
漉
政
治
上
決
定
特
定
的
影
遒
，
因
而
與
公
民
平
等
地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的
權
利
不
相
符
合
。

I

、

如
果
我
們
考
慮
到
上
述
所
有
情
形
，
那
麼
立
法
者
藉
由
修
正
後
之
規
定
所
創
造
的
狀
態
：
顯
著
的
放
寛
政
黨
捐
膾

 

的
課
税
優
待
，
便
不
得
加
以
妨
礙
。
然
而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之
規
定
，
 

還
有
要
保
障
這
些
規
定
的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三
十
四
«
條
及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規
定
，
並
非
在
每
方
面
皆
符
合
公

 

民
平
等
地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的
權
利
要
求
。
相
反
地
，
這
些
規
定
要
求
界
定
出I

個
對
所
有
納
税
義
務
人
的
政
黨

 

捐
贈
之
有
同
等
可
減
稅
性
的
最
高
額
度
，
只
有
在
此
槿
倩
形
下
將
其
排
除
，
個
別
公
民
才
能
因
對
國
家
贊
助
而
影
響
其

 

所
支
助
之
政
黨
。
因

此

，
若
同
時
考
慮
到
因
國
家
放
棄
課
稅
而
生
的
累
進
的
不
同
程
度
的
贊
助
，
那
麼
在
公
民
間
所
殘

 

餘
的
不
公
平
性
還
是
會
失
去
其
憲
法
上
之
關
聯
的
。

該
最
高
額
度
須
辭
酌
在
德
國
議
會
中
代
表
的
政
黨
而
決
定
，
這
些
政
黨
是
藉
由
議
會
中
的
代
表
直
接
地
參
與
對
全

 

體
公
民
休
戚
相
關
的
國
家
意
思
形
成
。
.在
這
種
觀
點
之
下
，
本
合
議
庭
認
爲
捐
贈
之
課
税
優
待
達1

0
0
0
0
0

馬

克

，
 

仍
係
憲
法
所
允
許
的
，
至
於
超
過
部
分
的
贊
助
則
與
公
民
平
等
地
參
與
政
治
上
意
思
形
成
的
原
則
不
相
符
合
。

D

、

至
於
本
件
中
另
一
部
分
之
機
關
權
利
爭
執
訴
訟
之
請
求
爲
無
理
由
，
應
予
駁
囘
。

經
由
基
於
國
家
政
治
目
的
之
要
求
及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實
踐
而
對
支
出
扣
減
額
之
擴
大
，
訴
願
人
旣
未
在
因
政
黨
免

 

於
國
家
干
涉
自
由
原
則
所
引
申
之
權
利
義
務
上
，
亦
未
在
機
會
平
等
之
權
利
上
受
到
妨
害
。

二
五
三



二
五
四

I

、

相
對
基
於
機
—
平
衡
金
，
由
國
家
財
政
對
平
等
地
位
之
政
簏
給
予
之
直
接
支
付
，
從
政
黨
免
於
國
家
干
涉
自
由
之

 

原
則
可
以
得
到
重
要
的
憲
法
思
考
。

1-
在
自
由
的
民
主
政
治
中
，
如
基
本
法
爲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所
記
載
的
，
所
有
的
國
家
權
力
來
自
於
人
民
，
並
 

藉
由
人
民
之
選
舉
表
決
，
及
特
別
設
立
之
立
法
、
行

政

、
司
法
機
關
來
*
現

(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
二

項

)
 

。
只
有
在
自
由
的
情
形
下
，
選
舉
才
能
賦
於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二
項
意
義
之
民
主
正
當
性
。
這
不
僅
要
求
選
舉
行
爲

 

免
於
受
強
制
及
不
法
之
壓
迫
，
同
樣
地
"
亦
要
求
選
舉
人
能
在
自
由
和
公
開
的
意
思
形
成
程
序
中
獲
得
並
做
成
判
斷
(
 
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於
第
九
十
七
頁
處
)
。
這
點
在
現
代
國
會
民
主
中
以
政
黨

 

之
存
在
爲
前
提
。
它
特
別
地
適
合
由
積
極
的
公
民
基
於
麥
與
國
家
機
關
意
思
形
成
之
目
標
，
自
由
且
有
組
截
地
達
成
政

 

治
行
爲
之
一
致
，
並
對
画
家
事
務
能
有
重
要
之
影
響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四
十
四
卷
第一

H

五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
 

第
一
四
五
頁
處
；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八
十
二
頁
處
)
。
基
於
這
些
理
由
基
本
法
第
二
十f

條
第

 

一
項
第I

句
明
確
地
承
認
，
政
黛
有
助
於
菌
民
政
治
意
思
之
形
成
，
因
而
具
有
憲
1

構

之

地

位

(
聃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
 

決
集
第
一
卷
第
二
〇
八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二
二
五
頁
•，向
來
見
解
)
。

儘
管
有
這
些
在
憲
法
中
成
爲
及
在
興
現
行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！
致
的
政
黨
法
第I

條
的
政
黧
之
憲
法
上
地
位
之
規
定

 

，
但
政
黨
在
鼉
法
上
地
位
尙
非
國
家
機
關
，
而
是
在
公
開
的
多
黨
豔
制
中
自
由
形
成
、
依
自
身
力
量
發
展
、
且
於
自
由

 

的
基
本
秩
序
架
構
下
協
力
於
人
民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圃
體
(
參
照
解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


，
見

第

一

〇

一

頁
以
下
部
份
；
第
五
卜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八
十
五
頁
處
)
。
如
同
做
爲
自
由
形
成
之
人

 

民
團
粒
，
其
是
以
其
自
己
之
標
設
定
及
計
S
企
圖
在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過
程
中
獲
得
影
辨
力
以
介
入
制
度
化
之
國
家
領

 

域

，
但
本
身
並
非
隸
屬
於
這
個
領
域
。
若
政
黨
須
從
公
家
中
獲
得
全
部
或
主
要
的
財
務
支
持
，
則
這
將
使
得
它
不
屬
於

 

法
人
的
領
域
，
它
仍
需
受
國
家
之
照
顧
。
而
這
是
與
某：

本
法
第
二
十I

條
規
定
之
政
黨
功
能
和
政
黨
地
位
不
合
的
。
基
 

本
法
使
得
政
黨
無
法
以
自
己
在
財
務
上
之
努
力
來
去
除
資
金
欠
缺
之
危
險
。
它
以
這
種
危
險
做
爲
將
政
治
意
思
之
形
成

 

託
付
給
人
民
的
判
斷
力
和
主
動
性
之
代
價
。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兒

第

I

 
◦
二
.良

以

下

 

部

份

.，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兒
第
八
十
五
頁
以
下
部
份
〕
。

如
果
在
這
些
情
形
下
，
立
法
者
依
據
憲
法
並
無
義
務
要
使
政
黨
在
履
行
其
任
務
時
能
充
分
得
到
必
要
的
財
務
支
助

 

，
則
相
反
地
他
也
.小
應
阻
止
政
黨
在
財
務
H
之
要
求
，
只
要
政
黨
不
受
到
國
家
之
照
料
>
a

基
本
法
所
維
諮
的
人
民
政

 

治
意
思
形
成
程
序
的
公
開
性
不
被
侵
密
卽
叮
(
參
照
聯
邦
崽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兒
第
九
十

 

九
頁
及
第
一

◦
二

頁

)
。

2.
⑻
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
條
和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中
對
於
黨
員
黨
费
之
支
付
及
對
政
黨
之
捐

 

助
在
稅
捐
扣
減
上
之
擴
大
，
與
政
黨
法
第

M

十

..
a

條
所
規
定
之
機
會
平
衡
金
是
互
相
關
聯
的
=
il

種
資
助
人
和
捐
助

 

人

所

莩

受

，
且
間
接
有
利
於
政
黨
之
稅
捐
優
惠
，
可
能
以
違
反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原
1IIJ
.N

方

式

做

成
D

它
與
機
會
平
衡
金

 

的

對

立

在

於

，
依
據
各
政
黨
在
大
選
時
所
娌
得
之
有
效
第
二
櫊
票
中
所
佔
的
比
例
，
它
調
整
.
/
政
黨
間
對
一
家
稅
捐
免

 

除
之
決
定
性
影
智
力
。
税
捐
優
惠
之
維
護
和
機
會
.十

衡

金

二

者

亦

處

於

I

極

作

用

關

聯

上

，
無
法
自
其
中
脫
離
出
來
。

二
五
五



二
五
六

因
此
§

也
不
可
以
被
分m

價

。
它
們
是
一
個
各
部
份
互
相
調
和
的
整

li
規
範
的
兩
個
重
要
成
份
，
並
且
被
認
爲
是

 

I

個

*

完
整
的
槪
念I

致
性
"
(
參
照
一
九
八
三
年
十I

月
二
十
九
日
內
政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丨
丨B

T
\

D
r

 1
0
\

 

01
9
7號

，
第

九

頁

)
.
。
如
此
看
來
，
顯
示
機
會
平
衡
金
爲
被
指
責
的
税
捐
法
規
在
憲
法
上
的
補
充
。

(b)
藉
由
對
政
黨
捐
贈
之
銳
捐
優
惠
(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
、
第

三
+■
四

S
條

、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
 

條
第
三
款
)

S

會
平
衡
金
(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
)
二
項
相|

致
的
規
範
，
民
主
意
見
和
意
思
形
成
程
序
之
公
開

 

性
將
不
會
被
侵
害
。

®

上
述
規
定
使
得
國
家
沒
有
任
何
可
能
性
去
影
昝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全
部
程
序
或
政
黨
中
之
意
思
形
成

 

私
人
的
財
務
給
付
要
給
多
少
以
及
要
給
那
一
政
黨
，
是
完
全
由
資
助
人
和
捐
助
人
決
定
的
。

來
便
利
這
些
捐
跑
，
並
且
因
此
間
接
地
介
入
受
捐
助
政
黨
的
財
務
，
則

由

Itc
發
生
的
利
益
將
藉
由
機
會
平
衡
金
被
廣
泛

的

消

除

。
.
 

.

.
' 

. 

.
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維
護
並
不
在
德
國
聯
邦
衆
議
院
主
席
團
之
裁
量
範
圍
。
政
黨
可
以
從
機
會
平
衡
金
的
給
付
中
獲
得

 

多

少

，
單
純
是
依
照
它
在
資
助
和
捐
助
的
收
入
和
其
他
政
黨
的
關
係
，
和
上
次
衆
議
院
選
擧
所
得
之
有
效
孢
第
二
榴
票

 

之
結
果
來
計
算
的
。
所
有
.被
估
計
的
因
素
都
取
決
於
人
民
的
意
願
。
政
黧
由
公
家
支
助
所
獲
利
的
程
度
，
以
及
其
分
配

 

標
準
均
取
決
於
人
民
和
柄
稅
義
務
人
，
私
人
不
可
能
取
得
有
影
響
力
。

®
政
黨
也
不
會
因
爲
對
資
助
和
捐
助
的
我
捐
優
惠
的
維
持
及
與
此
相
關
之
機
會
平
衡
金
而
落
入
國
家
的
(
強

 

力

)
照
顧
中
。
機
會
平
銜
金
並
未
免
除
政
黨
尋
求
其
成
員
及
支
持
者
對
其
行
動
之
財
務
支
助
之
必
要
性
。
它
被
埋
截
入



一
項
規
定
中
，
這
項
規
定
應
明
定
者
爲
基
本
法
中
所
預
設
之
人
民
對
政
黨
之
自
願
性
財
務
支
助C
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意
義

 

和
目
的
並
非
藉
由
公
衆
賣
助
給
予
政
黨
財
務
救
濟
，
而
是
在I

項
方
便
人
民
給
予
政
黨
賣
助
之
稅
法
架
構
下
對
政
黨
機

 

會
平
等
之
維
護
。
藉
此
便
政
魃
不
受
國
家
照
顧
。
而
是
在
財
政
方
面
依
據
其
支
持
者
及
選
民
對
其
政
治
努
力
之
確
信
和

 

囘
應
，
並
且
不
致
陷
入
失
去
其
在
稹
極
的
人
民
間
之
基
礎
的
危
機
。

E

、

訴
願
人
另
外
指
責一

 

平
侵
害
他
們
政

辆

遒
綱
不
是
向
贅
產
階
層
訴
求
，
因
此
萑
.個
人
所
得
 

税
法
第
十
b
條
及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的
規
定
下
-
相
對
於
大
捐
助
者
支
持
的
政
黨-

他
們
受
到
歧
視

 

。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所
規
定
之
機
會
平
衡
金
在
百
分
之
四
十
稅
捐
補
助
的
基
礎
上
將
無
法
維
護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
o

1.
雖
然
政
黨
之
機
會
平
等
在
基
本
法
中
未
明
文
規
定
，
但
却
可
以
從
組
黨
自
由
和
自
由
民
主
之
多
號
原
則
中
推
得

 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四
十
七
卷
第|
九
八
頁
判
決
，
見
第
二
二
五
頁
處
■，向
來
之
見
解
)
。
當
公
權
力
以
涉
及
政

 

黨
平
等
之
方
式
介
入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之
領
域
時
，
其
载
量
權
特
別
應
給
予
嚴
格
之
界
限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八
卷

 

第

五

十|
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六
十
四
頁
以
下
；
第
二
十
四
卷
第
三
0
0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三
西
一
頁
處
.，第
四
十
四
卷

 

第

I

二
五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
第

I

四
六
頁
處
)
。
特
別
地
，
立
法
者
不
可
以
扭
曲
現
存
的
競
爭
情
形
。
機
會
平
等
原
則I 

方
囿
並
不
要
求
：
以
建
立
競
爭
之
平
等
性
爲
目
的
來
調
整
旣
存
之
差
異
。
另

I

方
面
它
禁
止
立
法
者
藉
由
財
務
捐
贈
方

 

式
加
劇
競
爭
機
會
事
實
上
旣
存
之
不
一
^
等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八
十
九
頁

二
五
七



二
五
八

處

)
。
如
果
立
法
者
就
此
做
成
決
議
，
承
認
爾
政
黨
之
資
助
與
捐
助
得
在
銳
賦
上
減
低
，
則
這
些
規
定
旣
不
致
造
成
對

 

1

個
或
一
些
政
黨
之
助
益
或
歧
視
，
也
不
會
因
爲
收
受
捐
醱
而
加
劇
現
有
實
際
競
爭
機
會
之
不
平
等
。
二
者
皆
不
屬

 

本
案
情
形
。

2.
⑻

所

得
税
法

第

十
b
條
及
法
人
税
法
第
九
—
第
三
款
對
政
黨
之
捐
贈
做
爲
税
捐
扣
除
之
規
定
若
抽
離
政
黨
機
會

 

平
衡
金
來
看
*
有
利
於
對
高
所
得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具
有
比
其
他
政
黨
更
大
的
吸
引
力
之
政
黨
.，
因

此

，
其
違
反
了
政
黨

 

機
會
平
等
之
原
則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八
卷
第
五
十I

頁
判
決
，
見
第
六
十
五
頁
以
下
；
第
二
十
四
卷
第
三
〇
〇

 
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三
五
八
頁
.，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九

十I

頁

)
。
立
法
者
之
出
發
點
亦
是
如
此

 

(
參
照
內
政
委
員
會
之
報
告
，I

九
八
三
年
十I

月
二
十
九
日
，
載
於B

T

 

\

 D
r
.

 

1
0
\

 6
9
7

號

，
第
八
頁
〕
。 

藉
由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之
機
會
平
衡
金
規
定
將
可
避
免
此
一
違
憲
情
形
。
首

先

，
在
機
會
平
衡
金
的
計
算
上
，
毎

 

個
政
黨
收
到
會
員
資
助
和
捐
款
將
依
照
其
年
度
鄱
吿
加
以
總
計
，
並
在
總
額
中
以
百
分
之
四
十
之
比
例
計
算
出
各
個
不

 

同
額
度
之
捐
助
額
•
以
使
其
資
助
者
和
捐
助
者
獲
得
國
家
税
捐
上
之
優
惠。

一

個
政
黨
，
相
對
於
其
在
上
次
聯
邦
衆
議

 

院
選
舉
中
所
獲
之
選
票
，
若
在
資
助
和
捐
助
所
得
上
獲
得
最
高
税
捐
優
惠
之
間
接
利
益
時
，
它
將
成
爲
基
準
政
黨
。
：對

 

它
所
探
用
之
後
惠
商
數
i

用
到
其
他
政
黨
。
它
們
將
自
公
庫
中
獲
得
差
額p

這
些
規
定
在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的
角
度
上
不
能
非
難
。
如
此
規
定
之
機
會
平
衡
金
並
未
扭
曲
了
現
有
之
競
爭
情
形
，
 

它
並
未
觸
及
各
政
黨
不
同
之
資
助
和
捐
助
所
得
。
政
黨
*

二
十
二
a
條
旣
未
對
一
特
定
政
黨
或|

些
政
黨
優
惠
成
歧

 

視

，
亦
未
加
劇
了
現
S

爭
機
會
不
公
平
之
情
形
；
它
僅
僅
對
各
政
黨
在
會
員
資
助
和
捐
助
上
税
捐
優
惠
所
生
之
不
同



影
響
力
加
以
平
衡
，
二
者
在
銳
捐
上
均
以
相
同
方
式
被
考
慮
。

(b)
政
m
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第
二
項
之
出
發
點
爲
：
政
黨
收
受
資
助
及
捐
助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比
例
，
是
符
合
了
依

 

政
M
在
銳
捐
優
惠
上
之
間
接
利
益
所
定
出
之
額
度
。
聲
請
人
主
張
這
些
措
施
是
不
適
當
的
。
對
最
重
視
機
會
平
衡
金
的

 

大
捐
助
者
而
言
，
法
律
上
其
最
高
税
額
從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起
算
；
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第
二
項
出
發
點
在
於
，
對
政
黨
的
贊
助
及
捐
款
數
額
百
分
之
四
十
部
分
，
相
當
於
因
税
捐

 

優
惠
而
間
接
有
利
於
政
黨
的
數
額
。
聲
請
人
認
此
爲
不
當
_。
在
已
原
則
上
注
意
機
會
平
均
的
大
宗
捐
款
情
形
，
|
般
而

 

言

，
須
自
最
高
税
率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起
。
在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，
税
捐
負
擔
額
必
須
同
，樣
地
以
總
所
得
之
百
分
之
五

 

十
六
爲
基
礎
。
更

進

I
步
必
須
考
慮
對
敎
會
税
的
影
*

。
在
考
慮
這
些
對
贊
助
及
捐
款
所
得
的
税
捐
放
棄
(S

t
e
u
e
r

丨
 

v
e
r
z
i
c
h
t

 
)
部
分
爲
百
分
之
四
十
可
能
過
於
低
估
，
然
因
把
競
争
平
等
置

ICC
是
不
恰
當
的
。
此
一
論
證
誤
解
機
會
平

 

等
的
作
用
原
理
。

税
捐
優
惠
中
包
含
所
得
銳
義
務
人
依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得
扣
除
對
政
黨
的
捐
贈
，
由
於
累
進
税
率
的
設
計

 

是
依
界
限
或
最
高
税
率
所
估
定
，
且
其
在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高
達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(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
 

第
一
項
)
。
然
而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並
非
宜
與
我
法
上
的
構
成
要
件
相
連
結
，
而
計
算
基
準
係
基
於
政
黨
在|

年
 

中
货
際
所
得
之
贊
助
及
捐
款
之
總
額
。
第
二
十
二
a
條
在
機
會
平
等
數
的
計
算
上
非
基
於
每
次
獲
得
税
捐
的
利
益
之
納

 

■税
義
務
的
捐
贈
，
而
係
從
贊
助
及
捐
款
的
總
數
出
發
，
因
此
未
考
慮
這
些
捐
贈
是
否
且
以
何
種
方
式
在
個
別
捐
款
及

 

贊
助
數
額
上
有
減
少
銳
負
的
作
用
。
這
在
政
黨
的
帳
目
報
告
亦
是
無
從
察
知
的
。

二
五
九



二
 

K
O

在
何
種
範
圍
內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及
第
一
一

1

十

四
g
條

，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中
，
將
導
致

 

間
接
支
持
政
黨
以
及
決
定
何
種
分
額
對
總
捐
助
額
的
稅
捐
放
棄
，
在
變
更
法
律
的
公
告
前
無
法
確
實
預
知
。
税
捐
放
棄

 

與
總
捐
助
額
的
比
例
如
何
，
過
去
並
不
確
定
，
而
且
只
是
估
計
*
但
無
礙
立
法
者
爲
如
此
令
人
不
滿
意
的
規
定
。

蹦
於
法
律
作
用
的
不
確
定
挫
並
未
排
除
立
法
者
規
定
法
律
的
權
限
，
卽
使
法
律
有
廣
大
作
用
力
的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 

這
些
不
確
定
性
並
非
如
這
廉
法
法
院
的
審
査
，
故
不
能
據
此
建
立
令
人
接
受
的
立
法
者
的
預
測
之
判
斷
餘
地
。
預
測
，
 

包
含
可
能
性
的
判
斷
，
其
基
礎
能
夠
且
必
須
被
證
明
。
在
個
別
立
法
者
估
計
的
權
力
取
決
於
各
種
不
同
的
因
素
，
特
別

 

是
說
明
中
存
在
事
物
領
域
的
特
性
、
無
數
確
實
的
判
決
的
可
能
性
及
在
過
巷
中
存
在
的
法
益
之
重
要
性
。
在
現
今
的
關

 

聯
上
，
立
法
者
探
取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及
第
三
十
四
^
條

-
營
利
事
茱
所
得
銳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的
規
定
-
在
有
利

 

於
政
黨
下
透
過
税
捐
放
棄
以
及
所
有
捐
助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的
額
度
爲
國
家
間
廣
上
的
支
持
，
可
能
只
在
憲
法
上

'M
貴
難
 

的

是

，
當
立
法
者
採
取
由
於
憲
法
釾
其
預
測
存
在
的
請
求
是
不
正
確
時
，
如
此
則
須
予
否
定
。

間
接
有
利
於
政
黨
的
分
額
之
稅
捐
放
棄
完
全
取
決
於
贊
助
及
捐
款
額
在
何
種
程
度
及
何
種
範
圍
內
在
租
法
上
有
積

 

極
作
用

 >
雖
然
贊
助
及
捐
款
作
爲
國
家
政
策
目
的
上
的
支
持
的
支
出
在
税
捐
上
是
可
以
考
量
的
。
税
捐
上
此
頊
捐
助
在

 

個
人
可
行
，
自
所
得
或
I
資
税
負
中
分
析
出
來
。
但
在
下
列
個
人
的
情
形
不
適
用
或
是
嚴
格
限
制
之
，
卽
符
合
所
得
税

 

法
第
三
條
完
全
或
大
部
分
免
銳
的
收
入
。
類
此
適
用
於
法
定
‘定
期
金
保
險
之
定
期
金
領
取
人
，
卽
依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
 

二
十
二
條
第I

款
的
規
定
收
入
，
只
以
所
謂
收
益
額
納
銳
者
。
到
何
種
程
度
源
自
人
際
範
攮
的
會
員
捐
助
及
小
額
捐
款

 

則
未
肯
定
。
依
個
人
所
得
枏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
*
只
有
當
所
得
稅
申
請H
資
銳
年
平
均
時
，
爲
所
得
税
所
評
定
的
工
資



銳
義
務
包
含
税
負
優
惠
。
這
並
非
所
有
依
經
驗
考
嫌
的
情
況
中
出
現
。

然
而
在
爲
了
所
得
掛
而
估
定
的
銳
負
義
務
可
能
依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得
扣
除
的
捐
撇
不
會
或
者
僅
以
極
小

 

的
税
負
利
益
發
生
作
用
。
故
超
出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三
十
四
g
條
的
界
限
之
外
，
且
依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得
扣

 

除
的
捐
!0■
在
税
捐
只
有
當
捐
助
至
少
以
特
別
支
出
丨
丨
該
特
支
總
額
逾
二
百
七
十
馬
克
者
(
個
人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C
條
 

第

I

項

)
。
納
銳
義
務
其
收
入
總
額
在
高
範
圍
可
因
特
別
支
出
或
不
潯
常
的
負
擔
或
者
是
在
所
得
銳
法
第
二
條
第
五
項

 

的
意
義
下
得
扣
除
的
捐
贈
而
予
以
滅
少
。
且
欲
納
税
，的
所
得
因
此
在
下
列
比
例
區
域
內
或
其
附
近
者
，
依
個
人
所
得
税

 

M

十
b
條
予
以
有
利
的
銳
負
優
惠
僅
基
於
底
界
限
的
税
率
基
礎
。
故
在
税
負
滅
低
的
考
廉
下
依
個
人
所
得
猊
法
第
三

 

十
四
£
條

，
涉
及
總
，腊
费
用
支
出
，
僅
要
求
桓
少
的
銳
負
利
益
。

只
有
扣
除
界
限
的
捐
助
之
支
出
爲
支
持
國
家
政
策
目
的
而
超
出
，
同
樣
地
在
箝
捐
上
不
生
作
用
。
故
在
此
尉
捐
助

 

及
货
S

的
税
捐
放
棄
額
降
低
。
而
在
何
種
範
圍
所
得
稅
義
務
基
於
各
種
所
得
群
適
用
個
人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的
可

 

能
性
以
及
在
何
種
程
度
對
此
高
所
得
之
納
税
義
務
之
計
算
均
是
不
確
定
的
。

在
晉
利
事
業
所
得
銳
中
並
非
對
所
有
盼
蝥
利
事
業
稅
負
義
務
適
用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租
率
。
依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
 

第
二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，
減
輊
在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稼
法
第I
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到
六
款
意
義
下
的
約
税
義
務
到
百
分
之
五
十

 

。
此
外
政
黨
的
帳
目
報
告
書
並
非
排
除
法
人
所
得
税
義
務
人
是
否
在
參
與
對
政
黨
捐
助
額
中
値
得
注
意
的
分
額
。

儘
管
不
能
確
實
估
計
，
國
家
對
資
助
及
捐
款
數
額
稅
捐
上
的
放
棄
總
計
的
數
量
是
多
少
。
這
取
決
於
許
多
難
以I 

目
了
然
的
情
況
及
捐
助
人
不
能
確
實
預
見
的
行
爲
。
立
法
者
操
取
舆
贊
助
及
捐
助
者
璁
額
的
税
捐
放
棄
總
計
是
百
分
之



三

〈
二

四
十
。
這
是
遵
循
由
聯
邦
總
統
委
任
的
專
門
委
員
會
的
建
議
。
其
看
法
是
，
擬
制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的
銳
率
較
接
近
現
實

 

C

對
此
提
出
的
有
力
埋
由
，
未
因
聲
請
人
的
報
告
而
有
所
動
搖
。
因

此

，
係
爭
的
規
定
將
導
致
政
黨
栽
爭
機
會
的
重
大

 

扭
曲
並
無
根
據
。
庚
害
聲
請
人
機
會
平
等
權
利
在
此
觀
點
下
亦
不
明
顯
。

然

而

此I

確
認
並
未
免
除
立
法
者
衡
量
法
律
變
更
事
實
上
作
用
的
預
測
之
正
確
性
的
義
務
，
對
此
須
有
統
計
上
的

 

8

且
如
果
有
必
要
修
正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第
二
項
的
百
分
比
率
。
因
此
立
法
者
須
觀
察
其
判
斷
餘
地
在
此
範
團

 

內
是
s

訂
定
的
。

(c)
最
後
在
憲
法
上
毫
無
^

的

，
政
黨
依
最
後
選
舉
結
果
若
在
定
期
畢
辦
的
聯
邦
選
舉
中
有
效
投
出
的
選
票
少

 

於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，
亦
不
在
享
受
機
會
平
衡
金
之
列
(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a
條
第
一
項
)
。
任
何
政
黨
欲
對
政
治
意
志

 

的
形
成
產
生
影
替
和
參
加
國
.#
中
人
民
的
代
表
，
無
論
如
何
皆
被
要
求
民
衆
某
種
共
鳴
的
證
明
。
然

而

另I

方
面
存
在

 

的
危
險
是
，
零
星
團
體
只
能
參
與
競
選
，
因
爲
參
與
的
M
會
平
均
計
算
及
爲
選
舉
費
用
的
償
還
。
當
立
法
者
對
抗
這
項

 

危
險
也
同
時
阻
礙
選
票
及
政
黨
過
度
分
散
的
危
險
。
但
這
在
憲
法
上
是
不
臛
加
以
指
摘
的
。

I

、

修
正
法
第|

條
第
一
1
1
6
款
對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新
增
了
第
六
頊
，
依

此

，
該
次
競
選
經
費
中
公
共
資
助
所
補
償
部

 

份
之
總
額
不
得
超
過
政
黨
依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第I
至
五
款
和
第
八
款
規
定
在
第
二
年

 

<

 曆

年

)
聯
邦
衆
議

 

院
競
選
經
费
之
補
助
和
第
三
年
S

之
總
收
入
。
i

此

I

限
制
之
補
助
金
額
時
在
下
一
次
補
助
支
出
中
扣
除
。
這
些

 

規
定
並
未
在
訴
願
人
之
機
會
平
等
權
上
造
成
侵
害
。



1.
由

豳

家

g
;

政
黨
其
競
選
所
需
經

费

，
在
憲
法
上
並
未
論
及
(
聃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 

之
判
決
，
見

第

I
1

三
頁
以
下
；
第
二
十
四
卷
第
三
〇
〇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三
〇
六
頁
處
；
第

四

十一

卷
第
三
九
九
頁

 

N
1
：

决

，
見

第

四I

四

頁

處

)
。
若
立
法
者
擬
對
競
選
經
費
之
®S

加
以
規
範
，
則
在
這
些
規
定
上
他
應
尊
重
機
會
平

 

等
原
則
和
政
黨
不
受
國
家
干
涉
原
則
(
聯
弗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
第

I

 I

六

頁

處

.
，
第

 

五
十
二
卷
蒗
六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八
十
八
頁
處
〕
。

當

然

，
銳
競
選
經
費
之
補
助
目
的
並
非
滿
足
政
黨
常
設
組
嫌
之
運
作
费
用
和
其
活
動
經
費
，
它
們
和
競
選
無
直
接

 

關

係

。
能
夠
i

者
僅
是
在
當
時
之
政
治
、
經
濟
和
社
會
關
係
下
爲
i

行
爲
所
必
需
之
花
費
。
它
並
非
依
毎
個
政
黨

 

自
己
認
定
之
適
當
競
選
經
費
而
定
。
立
法
者
須
自
己
爲
！
個
客
觀
之
標
準
傷
腦
筋
(
聯
弗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
 
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
I

 
一
五
頁
以
下
；
向
來
之
見
解
)
。
現
行
之
規
定
並
未
超
越
了
在
競
選
經
费
補
助
上
所
定
之
限

 

制

。
M
選
所
需
之
經
費
不
能
從
政
黨
事
實
上
所
需
之
費
用
去
求
出
，
而
是
以
每
個
選
舉
人
五
馬
克
方
式
統
計
，
並
且
依

 

選
舉
結
果
之
標
準
分
配
給
毎
個
有
資
格
分
得
之
政
黨
(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I

項
第
二
句
及
第
三
項
)
。
這
項
統
計
本

 

身
並
未
觴
及
憲
法
上
之
思
考
，
因
爲
它
簡
化
了
補
助
程
序
，
准
許
補
助
支
出
做
純
粹
計
算
上
之
分
配
，
並
排
除
了
裁
量

 

牲

決

定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四
卷
第
三
〇
〇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
IT
三
三
五
頁
處
)
。
雖
然
在
這
鉴
規
定
中
，
政
 

黨
實
際
之
競
選
花
费
不
會
少
於
補
助
數
額
。
這
項
統
計
仍
可
能
導
致
，
政
黨
獲
得
的
競
選
補
助
高
於
其
實
際
的
花
費
。

政
黨
不
受
國
家
干
涉
的
原
則
禁
止
政
黨
財
務
需
求
的
滿
足
完
全
或
主
要
得
自
於
官
方
資
助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第
二

 
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
第

I

〇
二
頁
處
；
第
五
十
二
卷
第
六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八
十
五
頁
處
)
。
另

I

方

二K

三



二
六
四

面

、
撒
會
平
等
原
則
要
求
對
所
有
參
加
競
選
的
政
黨
在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上
給
予
平
等
的
考
慮
；
對
政
黨
給
予
不
同
的

 

t
遇
只
有
在
具
有
憲
法
上
梓
別
重
要
的
理
由
才
被
允
許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
 

，
見

第I

 I
六
頁
以
下
；
第
二
十
四
卷
第
三
0
0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H
三
九
頁
以
下
及
第
三
四
四
頁
以
下
；
向
來
之

 

見
解
)
。
如
果
依
據
這
些
法
律
的
規
定
，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對
一
個
政
镩
造
成
其
財
務
主
要
由
國
家
補
助
時
，
這
兩
項

 

原
則
卽
可
能
存
在
一
個
矛
盾
=
這
項
矛
盾
只
有
在
獲
知
在
具
譜
情
況
下
那
一
項
憲
法
原
則
具
有
較
高
之
重
要
性
時
才

 

能
解
決
。
對
於
較
重
要
者
腦
優
先
考
廉
。
其
他
附
帶
注
意
的
憲
法
原
則
退
讓
。
在
此
只
有
將
其
壓
抑
*
如
同
所
特
別

 

要
求
的
；
它
的
實
質
義
涵
則
必
須
儘
可
能
地
尊
重
與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卷
第I
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七
十

 

二
頁
以
下
；
第
二
十
八
卷
第
二
四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二
六
一
頁
處
)
。

在
此
處
所
提
到
的
關
係
中
.，
不
受
國
家
干
涉
之
原
則
具
有
優
先
性
。
基
本
法
第
二
十！

 f

政

黨

^

認

—

將

 

自
由
組
織
和
自
立
發
展
的
團
體
(
參
照
.聯
邦
遘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二
十
卷
第
五
十
六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一
〇
七
頁
以
下

 

)
；
它
禁
止
以
財
政
資
助
方
式
來
完
全
地
或
主
要
地
滿
足
政
黨
之
財
務
需
求
。
|
0
這
孭
要
求
因
競
選
經
費
之
補
助

 

而
遭
破
壞
，
則
它
事
實
上
將
被
犧
桂
。
如
果
在
此
它
受
到
重
視
，
則
經
由
得
自
於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之
要
求
，
基
本
上

 

所
有
參
加
競
選
的
政
寐
在
競
選
經
费
補
助
的
分
配
上
不
會
受
到
整
抑
，
但
會
遭
限
制
。
因

此

，
在
憲
法
上
不
能
對
此

 

加
以
指
責
，
因
爲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允
許
基
於
特
別
重
要
的
理
由
對
政
黨
有
不
同
的
待
遇
。
這
項
特
別
的
理
由
爲
雜
持

 

政
黨
不
受
國
家
干
涉
原
則
的
S
先
性
，
這
在
政
餺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頊
中
被
實
現
。
這
些
規
定
中
競
選
經
費
之
補
助

 

被
限
制
於
政
黨
本
身
肷
入
之
範
圍
內
，
它
們
並
非
爲
了
考
慮
政
黨
不
受
國
家
干
涉
原
則
而
得
出
的
。



2
在
侵
害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方
面
，
若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對
創
立
中
之
政
黨
，以
特
別
方
式
考
慮
其
重

 

要

性

，
則
違
反
此
原
則
之
可
能
將
更
減
少
。
要
先
確
認
的
是
*
無
論
一
政
黨
是
否
自
認
爲
在
創
立
中
，
政
黨
不
受
國

 

家
干
涉
原
則
仍
能
獨
立
適
用
。
基
本
法
無
法
使
這
些
政
黨
免
除
財
政
自
足
之
危
險
。
特
別
地
補
助
鋪
選
經
費
之
目
的

 

並
非
在
提
供
政
黨
聞
支
中
與
競
選
活
動
無
直
接
關
係
部
份
之
財
源
，
相
反
地
這
是
自
力
發
展
的
政
黨
的
任
務
，
如
同

 

基
本
法
中
其
所
理
解
者
。

然

而

，
在
此
之
外
，
創
立
中
之
政
黨
所
要
面
對
的
是
，
政
黨
法
第
十
A
條
第
六
項
所
規
定
的
，
爲
了
比
照
依
政

 

黨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第I

至
五
款
和
第
八
款
所
定
政
黨
全
部
收
入
和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二
者
而
定
出
的
四
年
調
整

 

期

間

，
將
在
聯
邦
衆
議
院
競
選
補
助
之
第
二
年
終
止
。
就

此

，I

個
新
成
立
而
在
選
擧
中
赢
得
足
夠
多
席
次
的
政
黨

 

仍
有
可
能
在
選
舉
年
及
其
後
兩
年
中
加
強
其
財
源
。
這
將
視
其
所
得
的
選
舉
結
果
而
定
。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
 

所
定
的
調
整
期
間
事
實
上
排
除
了
以
下
情
形
，
即

1

個
新
的
政
黨
被
列
入
在
它
尙
未
存
在
及
尙
無
自
己
的
收
入
的
期

 

間

內

。從
以
上
的
討
論
可
知
：
依
據
經
驗
新
成
立
或
創
立
中
的
政
黨
可
以
考
慮
由
其
成
員
擔
任
義
務
性H

作
之
特
殊
方

 

式

，
並
將
之
計
入
其
收
入
內
。
飲
據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第|

項

第

|

句

，
基
本
上
所
有
政
黨
之
外
來
金
錢
或
具
金

 

錢
價
値
之
給
付
都
被
當
作
收
入
。
非
金
銨
之
經
濟
利
益
，
亦

要

以

|

般
商
務
往
來
中
相
當
之
給
付
爲
準
估
算
爲
通
常

 

{付
之
價
金
(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三
項
)
。
然
而
依
據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三
項
第I

句

，
政
黨
黨
員
在

 

商
業
行
爲
外
無
償
提
供
之
物
品
、H

作
及
勞
務
上
之
給
付
，
或
在
個
別
情
形
中
未
超
過I

千
馬
克
價
値
者
*
均
不
予

二
六
五



二
六
六

考
慮
。
第
一
句
亦
適
用
於
政
黨
宣
傳
活
動
之
擧
辦
和
措
施
的
擔
負
卜
V

在
這
些
可
能
性
中
，
政
黨
得
合
法
的
利
J!?
(
 

一
九
八
四
年
成
果
報
告
，
載
於B

T

 

\

 

D
r

 
.
 

1
0

 \

 41
0

號

，1
0

 \

 46
2
6
.

號

)
。
另

|

方
面
，
亦
未
阻
止
政
黨

 

將
這
類
由M
黨
員
嘸
R

堤
供
之
擻
品
、
工
^

^

務
^

付

，
及
政
黨
宣
傳
之
措
施-

計
入
其
收
入
內
。
藉
此
，
因
欠
 

缺
大
的
賣
助
和
捐
助
收
入
而
須
廣
泛
倚
賴
黨
員
無
償
協
助
的
政
黨
，
其
重
要
性
亦
受
到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之

 

考
虚
。3. 

另

外

，
如
同
訴
願
人
所
指
出
的
，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及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不
能
使
政
黨
爲
了
逃
避

 
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頃
所
定
競
選
經
費
補
助
限
制
而
藉
貸
款
提
高
其
收
入
。
因
贷
款
所
得
之
金
錢
並
非
政
饊
法
第
二
十
四

 

條
第
二
項M
義
之
"
收
入
"
，
因爲
貸
款
金
額
只
能
在
有
限
的
期
間
內
利
用
，
並
且
須
返
還
。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 

第
三
項
第
六
款
僅
將
租
金
引
入
報
告
義
務
人.N

任
務
內
，
而
不
包
括
淸
償
貸
款
之
花
费
。

整
個
發
展
過
程
證
實
了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第
八
款
未
將
貸
款
所
得
列
入
「
其
他
收
入J

中

。I

九
八
 

三
年
十一

月
二
十
九
日
的
報
告
中
做
成
內
部
決
蠤
，
以
便
澄
淸
在I

九
八
三
年
十I

月
九
日
事
實
審
理
中
出
現
之
疑

 

慮

，
卽
政
黨
可
能
藉
由
貸
款
之
取
得
規
避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项
所
規
定
對
競
選
經
®
補
助
之
限
制
，
所
以
政
黨

 

法
第
：
一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第
八
款
應
被
理
解
爲
，
貸
款
不
再
列
入
爲
收
入
D
由
於
貸
款
所
得
之
金
錢
須
負
淸
愤
義
務
，
 

所
以
這
項
所
得
不
能
改
善
其
收
入
情
形
。
道
種
令
人
搪
心
的
收
入
總
額
操
作
在
委
员
會
提
出
修
正
後
自
始
卽
：小
被
允

 

許

。
4.
 

政
黛
不
受
_
家
干
涉
原
則
不
會
因
以
下
情
形
被
侵
犯
，
卽
在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—
I
和
政
攛
法
第
二

 
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第
五
款
|
併
討
論
下
——

的
範
圍
內
，
機
會
平
等
金
之
收
入
被
當
作
是
政
激
自
己
的
收
入
。
迓
點
得



S

以
個
人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和
第1

1

十
四
g
條

，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税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，
和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二

 

a
條
爲
基
礎
所
包
含
之
整
個
法
律
體
系
中
。
機
會
平
等
金
的
支
付
目
的
在
於
調
整
因
爲
®
家
税
捐
免
除
所
招
致
或
所

 

促
使
之
私
人
捐
贘
對
政
黨
造
成
之
利
益
，
只
有
把
它
當
做
政
黨
本
身
的
收
入
才
合
乎I

貫

性

。

.
5.
何
以
將
「
政
黨
在
黨
團
成
員
津
貼
上
之
收
入
」
視
作
國
家
對
政
黨
之
財
務
補
助
，

這
點
在
提
案
書
上
並
未
見

 

其
理
由
，
而
且
也
不
清
楚
。
雖
然
衆
議
員
的
津
貼
是
來
自
於
官
方
資
助
。
但
這
並
未
改
變
了
將
黨
團
成
員
之
捐
助
當

 

作
是
議
員
對
政
黨
之
捐
II
這
件
事
情
。
因

此

，
它
應
該
被
列
入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六
項
所
謂
之
政
黨
總
收
入
中
。

E

、

L
只
要
修
正
法
第
四
條
第
三
款
和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中
所
含
之
所
得
銳
法
第
十
b
條

第

|

項

第

|

句
和
法
人
銳
法

 
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第I

句

中

，
就
爲
了
國
家
政
策
目
的
之
支
付
之
金
銨
，
在
依
據
所
得
、
收
入
之
總
額
，
或
總
營
業
額

 

，
以
及
在
該
年
中
所
花
費
之
工
資
來
衡
量
支
出
的
銳
捐
減
免
範
圍
，
而
非
對
每
個
納
租
義
務
人
均
限
制
在
相
同
之
十

 

萬
馬
克
額
度
以
下
，
則
它
們
與
平
等
原
則
不
符
；
侵
害
了
訴
願
人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之
權
利
。

基
於
立
法
者
之
形
成
自
由
，
本
庭
認
爲
本
案
不
宜
考
慮
採
用
(
部

份

)
無
效
宣
告
之
方
式
*
因
爲
存
在
有
其
他

 

許
多
排
除
違
憲
之
可
能
性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六
十I

卷
第
四
十
三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六
十
八
頁
及
不
見

 

葱
見
書
)
。
應
以
何
種
方
法
才
消
除
對
人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原
則
之
侵
害
，
必
須
交
由
立
法
者
決
定
。
在
 

其
一
^

定
之
範
圍
內
*
立
法
者
必
須
決
定
，
爲
了
國
家
政
治
目
的
之
支
出
在
多
少
數
額
內
可
以
扣
減
。
是
否
這
頊
釾

 

每
個
納
稅
義
務
人
相
同
的
額
度
在
未
來
應
該
是
所
得
税
法
第
十
b
條
和
法
人
銳
法
第
九
條
第HI

款
可
受
税
捐
優

惠

支

二
六
七



二
六
八

出
以
外
另
一
項
可
予
扣
除
者
，
仍
由
立
法
者
裁
量
。
鑑
於
立
法
者
之
形
成
空
間
，
對
被
指
貸
之
規
範
官
；告
無
效
的
方

 

式
是
不
予
考
慮
的
(
#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二
二
七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一
：四
二
頁
以
下
；
第

六

十

I

卷
 

第
四
十；

二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六
十
八
頁
處
；
第
六
十
二
卷
第
三
七
四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三

九I

頁
處

；
向
來
之
見
解

 

)
=

此
一
判
決
在
與
基
本
法
不
一
致
的
確
認
上
給
予
限
制
。

若

I

項
規
範
被
宣
告
與
基
本
法
牴
觸
，
則
基
本
上
將
發
生
以
下
後
果
，
卽
在
其
原
來
事
®
範

圍

內

，
法
院
和
行

 

政
機
關
必
貂
不
再
予
以
適
用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一
-'
十
七
卷
第
二I

七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二
六
一
頁
處
■，第
五
 

十
五
卷
第
一
〇
〇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
第

一

 I

0
.
頁

處

；
第

六

十

I

卷
第
三

一

九
頁
之
判
決
，

凫
第
三
五
六
頁
處
〕
。
這
 

項
宗
例
中
所
要
求
的
是
，
當
新
法
規
未
生
效
前
，
應
適
用
過
渡
性
法
規
，
藉
此
所
避
免
的
是
發
生
法
律
眞
空
情
形
，
 

和
使
納
税
義
務
人
和
機
關
處
於
法
律
狀
態
不
安
定
之
情
形
(
.
#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第
三
十
七
卷
第
二I

七
頁
之
判
決

 

，
見
第
二

六I

頁

)
。
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和
法
人
稅
法
第
九
條
第：一一

款
藉
以
下
的
標
準
被
當
成
暫
時
性
之
税
捐
確
定
來
適
用
，
卽
紐

 

個
納
稅
義
務
人
在
國
家
政
治
肖
的
要
求
上
的
支
出
——

在
百
分
比
規
定
廢
止
後
——

在
十
萬
馬
克
限
度
內
是
可
以
扣

 

除

的

。藉
此
將
預
防
一
项
危
險
，
卽
捐
助
政
黨
超
過
t
萬
馬
克
之
納
税
義
務
人
獲
得
已
往
確
定
且
全
額
的
税
捐
優
惠
。
 

男
外
要
避
免
的
跫
，
納
稅
義
務
人
在
給
付
超
過
營
業
總
額
百
分
之
五
的
政
治
-0
的

支

出

，
並
在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5
條
 

適
用
下
否
認
其
捐
贈
之
税
捐
上
考
慮
後
，
能
對
稅
捐
通
知
之
持
績
效
力
提
出
異
議
。



2.
 

財
政
機
關
應
審
査一

®

猊
捐
稽
徵
法
第|

七
六

條

第I

頊
無
關
——

是
否
在
本
判
決
公
布
前
因
i

修
正

 

法
中
所
得
稅
法
第
十
b
條
及
法
人
稅
法
第
九
條
第
三
款
之
完
—

力
而
已
給
付
政
黨
捐
助
之
納
銳
義
務
人
能
維
持
其

依
這
些
法
規
所
享
有
之
稅
捐
優
惠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八
卷
第
五
十
一
頁
之
判
決
，
見
第
七
十I

頁

處

)

°

3.
 

本
判
決
關
於
訴
願
人
在
必
要
費
用
之
補
償
部
份
是
依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三
十
四
a
條
第
二
項
。
補
僂
義

 

務
人
爲
德
意
志
聯
邦
，
它
被
確
定
地
指
責
爲
違
薏
。

二
六
九



二
七
〇

赠
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官

B
o
c
k
e
n
f
o
r
d
e

先
生
對
第
二
庭
一
九
八
六
年

 

七
月
十
四
曰
判
決

—
2
B
V
E

2
/
8
4
,

 2B
V
R

-
4
2
2
/
8
4
—

之

不

同

意

書
譯
者
：
TT
fnJ
文
崎

基
本
上
我
對
本
判
決
有
兩
點
無
法
同
意
，
卽

I

國
民
平
等
地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，
要
求
只
有
當
自
然
人
 

對
政
黨
爲
捐
獻
時
，
方
能
有
稅
法
上
的
優
惠
.，再
者
，
也
不
允
許
將
捐
助
政
黨
適
用
一
般
稅
率
的
額
度
，
訂
在
十
萬
馬
 

克

。

h-H

、

原
則
上
悃
人
可
以
自
由
決
定
是
否
或
在
何
種
範
圍
內
使
用
本
身
之
資
金
以
資
助
任
何
合
法
目
的
的
行
動
或
團
體
丨

 

也
包
括
對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施
予
影
響
—
丨
這
符
合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程
序
公
開
化
之
原
則
，
如
同
憲
法
所
保
障
的
，
冋
 

時
也
符
合
社
會
生
活
的
自
由
秩
序
。
依
此
，
對
政
黨
爲
財
政
上
之
捐
助
，
在
德
國
法
秩
序
內
是
不
被
禁
止
.。
任
何
人
，
 

當
然
也
包
括
法
人
都
可
對
政
黨
爲
捐
助
行
爲
。
其
合
法
性
並
非
在
於
它
有
理
想
上
的
理
由
，
亦
卽
在
政
治
競
爭
中
爲
其

 

本
身
的
政
治
確
信
而
去
製
造
更
強
的
影
響
力
；
也
不
在
於
爲
追
求
經
濟
或
其
它
利
益
的
H
際
上
理
由
。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 

I

條
第I

項
第
四
句
要
求
政
黨
應
公
開
說
明
其
資
金
的
來
源
，
用
以
預
防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過
程
中
，
有
透
過
財
政
手
段



的
運
作
，
而
偏
向
特
定
團
睡
或
設
定
目
標
，
所
可
能
產
生
的
危
險

 '-政
媒
法
(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)
更
進
一
步
具
體

 

化
此
項
義
務
，
規
定
毎
年
捐
贈
惯
値
超
過
兩
萬
馬
克
者
，
匾
予
具
名
列
出
。
 

n
u >

前
述
判
決
關
於
捐
胁
政
黨
的
憲
法
上
問
題
，
並
不
在
對
政
黨
財
政
捐
助
本
身
，
而
在
於
質
疑
國
家
對
捐
助
行
爲
的

 

銳
法
上
後
惠
。
當
國
家
給
予
税
法
上
的
優
惠
及
因
此
放
棄
它
應
有
的
課
m
時

，
國
家
對
此
捐
助
行
爲
的
優
惠
應
限
於
何
 

種
程
度
呢
？
若
國
家
給
予
免
税
或
滅
税
，
則
同
時
牽
涉
到
所
有
的
納
銳
人
，
因
爲
捐
助
人
匾
檄
而
未
繳
的
税
，
必
須
由
 

所
有
的
人
共
同
負
擔
，
而
使
得
其
它
的
納
我
人
間
接
地
成
爲
「
捐
助
人J

。
(
參
閱
美
國
最
高
法
院
判
決B

o
d

 Jo
r
e
s

 

et
.

 v -

 u,

 S.

 81
l

cu2
4
s
a
y
,1983

 )

1.
本

判

決

—I
如
迄
今
之
裁
判
I

I
其
出
發
點
是
國
家
基
於
憲
法
，
並
無
義
務
對
政
黨
的
捐
助
給
予
税
法
上
的
優
 

惠

，
但
也
不
楽
止
。
惟
若
國
家
給
予
稅
法
上
的
優
惠
，
則
在
此
關
係
到
國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，
此
權
 

利
源
於
平
等
原
則
及
民
主
原
則
。
又
不
僅
涵
括
選
擧
本
身
，
且
延
伸
至
政
f
e
M見
形
成
的
前
階
段
，
包
括
對
政
黨
的
支

持

。
此
處
之
平
等
權
要
求
，
非
指
比
例
的
平
等
—
f
而
是
關
聯
到
合
法
的
民
主
原
則

-
-
是
指
嚴
格
及
形
式
的
平
等

，
暹
是
憲
法
法
院
自
第一

次
關
於
捐
助
政
黨
的
判
決
以
來
的
裁
判
原
則
。
本
庭
之
判
決
係
接
受
上
述
裁
判
意
見
，
並
立
 

於
其
出
發
點
，
更
在
本
案
判
決
中
進I

步
發
展
-
認
爲
捐
助
政
黨
之
應
税
額
不
得
以
捐
助
金
額
之
百
分
比
訂
定
界
限
丨

丨
也
許
這
符
合
比
例
的
平
等

-
-
而
應
依
其
它
相
同
金
額
之
最
高
額
度
訂
之=

這
見
解
由
國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
®
成
的
權
利
看
來
，
理
論
上
是
一
貫
的
，
而
我
也
贊
成
。



二
七
二

2.
但

如

國

竅

依

此

方

式

，
對

捐

助

政

黨

者

給

予

稅

法

上

之

利

益

，
因

而

牽

涉

到

國

民

：个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
 

權

利

時

，
則

必

定

曾

稽

出

與

此

判

決

不

同

之

結

果

，
亦

卽

只

冇

由

自

然

人

爲

捐

助

人

時

方

能

享

有

這

種

利

益

，
而
法
人

 

、
社

團

、
及

團

體

組

織

稅

法

所

稱

之

財

幽

(
以

下

皆

稱

法

人

〕
HIJ

否

。

此

處

之

法

人

，
本
身
並
沒
冇
政
治
的
#

與

權

利

，
特

別

足

以

選

擧

及

被

選

擧

權

的

形

式

，
参
與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式

 

。
但

如

果

對

於

捐

助

政

黨

的

優

惠

，
是

規

範

及

界

定

國

民

平

等

參

與

政

治

意

見

形

成

的

權

利

之

原

則

，
則
稅
法
上
的
镟

惠

卽

不

應

包

括

法

人

，
法
人
丨
—

不

同

於

0
然

人

，
卽

使

自

然

人

正

有

潛

在

的

未

成

年

人

-
-
-
經

一

開

始

原

則

J:
就

被

排

除

於

此

種

權

利

之

外

。

此

外

應

注

怠

，
花

法

人

背

後

依

舊

有

自

然

人

存

在

，
用

以

掌

理

法

人

，
並

透

過

法

人

追

求

其

利

益

與

優

勢

。
法
人

 

是

代

表

著

某

個

或

某

些

自

然

人

依

法

律

所

形

成

，
並

且

獨

立

的

利

益

，
而

被

他

們

所

追

求

。
如

果

法
人
對
政
黨
所
爲
之

 

捐
助
享
有
稅
法
t

的

利

益

，
則

法

人

背

後

之

自

然

人

會

因

此

而

，个

公

平

地

取

得

額

外
税

法
t

利

益

的

影

響

力

，
剝
奪
其

 

他

國

民

政

治

意

見

的

形

成

，
這

種

效

果

特

別

是

在

一

人

公

句

及

極

爲

普

遍

的

股

份

有

限

公

司

顯

現

出

來

。
公
司
ft
tt

人

 

得

以

兩

度

利

用

脫

法

上

的

優

惠

，
而

直

至

規

定

的

額

度

上

限

。
同

樣

地

，
這

種

情

形

也

會

依

股

份

之

多

寡

，
發
生
在
有

 

多
數
成
：貝

的

合

夥
及
社
團
上
。

:|迫

種

猊

法

上

的

優

惠

在

實

際

上

特

別

有

利

於

企

業

或

團

體

，
怛

花

民

主

體

系

中

並

無

合

理

牲

的

基

礎

-
民
主
並
不

 

排

除

在

政

治

怠

見

形

成

中

照

顧

自

身

的

利

益

，
並

使

用

財

政

上

的

手

段

，
所
排

除

的

只

是

國

家

對

逗

樣

的

乎

段

給

予
税

 

法

上

的

優

惠
D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在

先

前

的

判

決

中

，
基

於

政

黨

自

由

的

觀

點

，
對

於

法

人

資

助

政

黨

給

予

稅

法

^
的
優



惠

，
認
爲
沒
有
憲
法
上
的
疑
慮
。
但
因
當
時
K
牽
涉
到
六
百
馬
克
的
捐
助
額
度
，
對
照
民
主
的
國
民
平
等
(B

e:r
g
e
r

丨
 

g
l
e
i
c
h
h
e
i
c

，
貢
際
上
並
沒
有
任
何
影
響
。
本
庭
現
在
接
受
其
說
理
基
礎
，
並
且
同
時
將
捐
助
的
優
惠
額
度
，
提
高
 

到
十
萬
馬
克
，
對
於
關
係
重
大
的
「
民
主
的
國
民
平
等
」
’
則
隻
字
未
提
。

合
法
規
避
以
及
脫
法
來
作
政
黨
捐
獻
的
危
險
丨
丨
它
可
能
使
得
我
們
所
企
求
的
政
嫌
捐
獻
的
透
明
化
目
標
落
空
—
 

I
這
種
指
出
並
不
能
取
代
或
補
償
上
面
所
述
者
，
爲
了
得
到
自
己
之
銳
法
上
的
利
益
而
作
合
法
的
規
避
及
非
法
的
規
避
 

，
幾
乎
存
在
於
每
一
條
銳
法
法
規
上
，
法
律
上
不
應
該
忽
略
必
要
或
有
意
義
的
規
定
，
反
而
應
規
定
防
護
措
施
，
使
之
 

能
夠
確
保
相
關
的
規
定
，
一
如
立
法
者
規
定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五
媒
第
一
項
者
然
。
透
過
i

的
方
式
而
違
反
政
黨
捐
助
 

透
明
化
的
可
骼
性
及
風
險
，
所
在
多
有
，
這
和
法
人
捐
助
而
給
予
稅
法
上
的
優
惠
無
關
。
(
企
業
、
利
益
集
團
可
以
首
 

先
預
定
資
助
某
自
然
人
，
然
後
再
由
該
自
然
人
轉
捐
助
給
政
黨
，
而
原
來
的
金
主
亦
未
露
面
；
企
業
集
圃
亦
可I

再
地
 

透
過
它
的
關
係
企
業
捐
助
兩
萬
馬
克
，
以
規
避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的
具
名
義
務
)
。
更
大
的
鼸
因
去
探
取
此
 

種
規
避
方
式
，
可
能
在
於
同
時
可
以
非
法
地
取
得
銳
法
上
的
利
益
，
但
如
立
法
者
_
開
始
便
放
棄
相
關
的
規
定
，
而
不
 

立
卽
操
取
必
要
的
防
護
措
施
，
那
是
徹
底
投
降
了
 

=

3.
另
有
一
種
情
況
是
聽
任
每
慽
國
民
，
透
過
許
多
組
織
，
以
不
同
的
角
色
不
斷
地
影
鬌
政
消
意
見
的
形
成
！

例
 

如
作
爲
敎
會
的
成
員
透
過
敎
會
組
糠
，
作
爲
勞H

則
透
過H
會

，
還
有
手H

業
者
、
屋
主
等
等
則
透
過
相
關
的
團
體
或
 

組
織
，
由
此
更
毫
無
疑
問
地
可
知
，
對
於
政
黨
捐
助
給
予
税
法
上
的
優
惠
必
須
僅
限
於
自
然
人
。
這
些
活
動
無
法
在
選
 

畢
或
選
擧
的
前
階
段
增
加
毎
個
國
民
的
政
治
參
與
權
，
此
時
的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是
以
取
得
政
治
上
的
多
數
爲
目
楔
，
而

二
七
三



二
七
四

後
實
行
國
家
權
力
，
制
定
使
所
有
人
必
須
服
從
的
決
定
。
這
部
份
狹
義
的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所
適
用
的
民
主
原
則
是
一
人

 

I
票

，
如
果
特
定
的
國
民
，
以
法
人
組
織
的
方
式
影
響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，
並
利
用
法
人I

再
地
獲
得
國
家
税
法
上
的

 

優
惠
，
則
違
反
了
這
10
原

則=

 

.

4.
將
捐
助
政
黨
給
予
銳
法
上
的
優
惠
，
限
縮
到
自
然
人
並
非
是
恣
意
且
違
反
平
等
的
，
因
爲
法
人
仍
舊
享
有
其
他

 

優
惠
的
捐
助
可
能
。
例
如
以
宗
敎
、
文
化
政
策
或
科
學
爲
目
的
之
捐
助
，
不
同
於
對
政
黨
的
捐
助
，
不
參
與
獲
得
政
治

 

權
力
的
競
爭
，
後
者
是
以
拘
束
力
的
形
式
對
所
有
人
實
行
國
家
權
力
，
故
在
此
並
不
牽
涉
到
民
主
的
平
等
。
毋
寧
只
關

 

係
到
國
家
將
這
些
目
的
視
爲
其
任
務
的
支
持
或
補
助
，
並
因
此
表
示
國
家
有
必
要
給
予
補
助
，
任
何
人
可
以
在
國
家
規

 

定
的
額
度
內
受
到
銳
法
上
的
優
惠
。
在
此
，
規
範
此
一
事
實
的
原
則
是I

般
平
等
原
則
，
而
不
是
國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
 
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。

在
判
決
中
所
透
露
出
的
顧
慮
，
卽
越
來
越
多
因
資
助
政
黨
而
受
有
税
法
上
優
惠
的
團
體
I

ife
fe
括
法
入
-
-
-

直
接
影®

政
治
事
件
，
並
在
此
範
圍
內
變
成
政
黨
而
介
入
競
爭
，
對
此
沒
有
任
何
對
策
，|

方
面
是
影
響
政
治
意
見
形

 

成
的
方
式
，
由
於
組
織
受
有
稅
法
上
的
優
惠
，
及
影
一
:及
參
與
政
黨
之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.，
直
接
以
獲
得
並
實
行
國
家

 

權
力
爲
目
的
，
另

|

方

面

，
銳
法
第
五
十|

條
以
下
對
於
稅
法
上
優
惠
的
目
的
，
認
定
過
於
寬
鬆
，
將
直
接
並
以
影
響

 
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爲
目
標
的
組
織
也
包
括
在
內
，
在
此
實
不
應
把
捐
助
政
黨
劃
歸
憲
法
上
規
定
給
予
銳
法
優
惠
的
範
圍
，
 

這
點
應
於
其
後
適
用
稅
法
規
定
時
給
予
修
正
。
 

f



本
庭
判
決
，
基
於
立
法
者
認
爲
政
黨
間
機
會
平
等
的
規
定
，
現
在
允
許
對
政
黨
捐
助
給
予
優
惠
的
應
税
額
提
高
到

 

十
萬
馬
克
，
依
個
人
見
解
，
此
點
不
符
合
憲
法
上
國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要
求
。

1.
 

立
法
者
所
採
的
機
會
均
等
，
是
保
陣
政
黨
之
間
平
等
地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，
此
種
平
等
是
機
會
的
平
等
。
 

它
禁
止
將
捐
助
政
黨
所
得
稅
法
上
的
利
益
*
全
由
受
贈
政
黨I

黨
享
有
，
此
利
益
是
按
收
入
多
寡
，
依
累
進
銳
率
，
於
 

不
同
級
距
絕
對
且
比
例
地
課
征
，
應
按
照
政
黨
獲
得
選
票
數
量
之
標
準
比
例
分
配
。
卽
因
此
未
受
捐
助
之
政
黨
，
應
由
 

國
庫
支
躐
不
足
之
款
項
。
於
此
不
僅
是
某
一
個
資
力
雄
厚
的
政
黨
，
異
於
其
他
政
黨
而
受
到
國
家
税
法
上
的
優
惠
，
而
 

且
所
有
牽
渉
到
機
會
平
等
的
政
黨
，
也
因
此
獲
得
依
機
會
比
例
匾
得
的
部
份
。

不
過
依
f

補
助
特
定
個
人
政
治
意
見
的
情
形
存
在
，
於
累
進
的
租
銳
減
免
中
，
收
入
較
高
的
國
民
，
透
過
對
政

 

黨
的
捐
助
，
比
收
入
低
的
國
民
，
更
能
依
捐
助
多
寡
取
得
更
強
的
政
治
影
昝
力
。
至

於

可

在

如

何

範

圍

予

優

惠

，
 

在
本
件
c
 H
l.
c
 

決
處
中
已
有
槪
括
的
說
明
：
取
消
依
收
入
或
所
得
之
百
分
比
而
訂
定
之
應
租
界
限
，
則
更
強
化
 

了
此
種
影
響
力
。

2.
 

本
庭
在
判
決
中
認
爲
現
S

度
鍀
個
人
給
予
不
同
的
銳
法
上
優
惠
，
並
因
此
基
於
各
政
黨
間
機
會
平
等
的
規
定

 

，
在
不
同
的
級
距
中
對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產
生
影
替
力
，
亦
卽
將
龎
税
的
額
度
提
高
到
十
萬
馬
克
，
這
在
憲
法
上
並
非

 

達
須
加
以
重
視
程
度
之
重
要
，
僅
在
某
特
定
人
透
過
對
政
黨
的
捐
取
而
能
取
得
「
特
定
的
影
響
」
時

，
才
違
反
國
民
平

 
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。
因
此
本
庭
在
判
決
中
已
相
當
程
度
地
放
棄
了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對
於
政
黨
捐
助
的
判
決

 

。
迄
今
爲
止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對
於
捐
助
政
黨
而
給
予
税
法
上
優
惠
，一

直
是
以
兩
個
憲
法
上
的
觀
點
作
爲
檢
驗
及
判

二
七
五



二
七
六

斷
的
依
瘅
..卽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的
權
利
，
與
愐
人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，
二
者
的
關
係
是
獨
立
而
倂
存
的

0
但
是
，
果
眞
二
者
是
獨
立
而
倂
存
，
則
應
說
明
政
黨
間
機
會
平
衡
金
的
規
定
爲
何
及
在
某
程
度
範
圍
內
除
去
或
減
 

緩
了
國
民
影
W
政
治
意
見
的
差
SJ
優
惠
。
本
判
決
只
f

其
它
非
以
此
爲
重
點
的
判
決
(
判
決
c

n

、3
C

 

,

 

S

 . 

5
2

 

—

 

5
3

、
及
m

s

 55
 
)
，
而
來
正
面
囘
答
®

題

。
只
要
個
人
所
得
躲
法
第
三
十
四
S
條
所
亂
定
百
分
之
五
十
之
稅
法

 

上
傻
惠
存
在
並
發
生
作
用
，
卽
可
排
除
此
不
平
等
■，但
只
要
捐
款
數
額
超
過
所
稱
金
額(

I

千
二
百
馬
克
及
二
千
四
百
 

馬
克
)
，
依
蔺
是
捐
款
高
者
比
捐
款
低
者
，
於
捐
助
政
黨
時
，
節
省
更
多
的
我
金=

可
以
說
，
前
者
的
政
治
意
見
受
肩

 

了
獎
勵
。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八
卷
第
五
十一

頁
以
下
，
此
處
第
六
十
九
頁
)
。
雖
然
捐
款
多
者
不
能
使
因
ft.
 

節
省
下
來
的
我
金
，
全
歸
於
他
所
偏
好
的
政
黨
，
而
國
家
必
要
的
時
候
，
爲
公
平
地
分
配
銳
法
上
的
補
助
，
會
依
得
崇
 

比
例
的
多
寡
，
對
其
它
政
黨
爲
平
衡
給
付
。

但
他
依
然
有
可
能
透
過
此
項
依
累
進
級
距
節
省
下
來
的
金
額
，
由
他
所
支
 

持
的
政
黨
加
以
支
配
，
而
該
政
黨
也
能
全
數
得
有
；
他
因
而
比
捐
款
少
者
更
有
政
治
上
的
影
謇
力
，
並
製
造
特
別
的
形
 

象

(
如
慈
善
家
)
而
在
政
黨
中
取
得
特
殊
的
影
響
力
，
機
會
平
衡
金
(
之
引
進
)
在
此
無
力
扭
轉
此I

情
事
。
「
對
於
 

影
簪
政
治
意
見
之
形
成
，
依
捐
款
之
額
度
在
法
律
_

予
不
同
之
處
遇
，
不
符
合
形
式
平
等
之
原
則
，
形
式
平
等
是
支
 

配
自
由
民
主
制
度
中
政
治
權
利
之
行
使
的
原
則
」
。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八
卷
第
五
十
一
頁
以
下
，
此
處
第
六
 

十
九
頁
以
下
〕

3.
若
本
庭
因
顧
嫌
到
政
黨
間
機
會
之
均
等
，
而
忽
略
了
關
係
到
國
民
彼
此
之
間
的
形
式
平
等
，
則
政
黨
機
會
平
衡



金
的
重
要
性
將
超
過
國
民
的
平
等
，
個
人
以
爲
這
在
憲
法
上
不
能
成
立
。
民
主
制
度
中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之
程
序
，
如
同
 

基
本
法
所
規
定
的
，
其
出
發
點
是
構
成
整
個
民
族
的
國
民
(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二
項
第I

句

)
。
及
其
平
等
地
參
興
 

政
fe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(
第
三
條
第I

項

，
連
同
第
二
十
條
第I

、
二
項
，
第
三
十
八
條
第I

項

第I

句

)
。
政
黨
是
 

國
家
中
國
民
意
志
的
媒
介
，
並
應
以
國
民
爲
依
歸
，
它
參
與
人
民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(
基
本
法
第
二
十I

條

第I

項

)
 

，
但
非
唯
一
形
成
政
治
意
見
的
主
體
，
而
只
能
以
國
民
爲
其
合
法
性
之
根
據
。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之
程
序
，
其
—

上
之
 

重
點
，
在
於
民
主
制
度
中
國
民
之
平
等
，
在
於
國
民
平
等
地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之
形
成
。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之
權
利
卽
基
於

 

國
民
此w

s

利
而
來
。
正
因
爲
如
此
，
它
不
是
絕
對
形
式
之
平
等
，
而
是
依
照
追
隨
者
，
或
者
說
是
選
票
之
數
量
而
有

 

所
區
別
的
平
等
，
這
也
不
是
結
果
的
平
等
，
而
是
針
對
機
會
的
平
等
(
參
照A

m
i
m

 :
 f

及
形
式
的
平
等
原
則
，

D
oi
v
 
1
9
00
4
,
 s .

 8
5
)

，
建

立

政

霣

間

機

平

等

，
不
能
取
代
遵
守
民
主
制
度
中
國
民
的
平
等
，
對
於
此
原
則
的

 

S

，
也
無
f

以
補
救
，
或
在
憲
法
上
不
受
質
疑
。

4
若
符
<&迄
今
的
判
決
，
且
個
人
亦
認
爲
是
憲
法
所
要
求
的
，
國
民
平
等
地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，
獨
立
 

於
政
黨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而
存
在
，
則
無
法
正
當
化
將
對
政
黨
捐
獻
優
惠
之
最
髙
應
銳
額
，
提
高
到
十
萬
馬
克
。
此
金
額
 

約
在
國
民
年
平
均
收
入
二
又
二
分
之一

到
三
倍
之
間
(
工

、
商
業
職
員
約
四
萬
五
千
馬
克
，，勞H

約
三
萬
五
千
馬
克
，
 

參
閱
聯
邦
統
計
局
，
~
九
八
五
年
西
德
統
計
年
鑑
)
。
很
明
顯
地
可
以
看
出
，
沒
有
國
民
能
夠
達
到
甚
至
靠
近
這
個
標

 

單

，
而
顯
示
捐
款
的
差
異
，
所
以
捐
款
多
者
絕
對
地
•
且
依
其
比
例
占
有
優
勢
。
聯
邦
廉
法
法
院|

九
六
八
年
認
爲
六
 

百
及|

千
二
百
馬
克
之
應
銳
額
，
並
無
問
題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24,

 3
S

〔
 

3
6
0

頁
以
下
〕
〕
，|

九
七
九
年
確
認

二
七
七



二
七
八

可
依
社
會
淸
勢
的
變
遷
，
適
度
提
高
此
額
度
(
聯
S

法
法
院
判
決5

2
,

s

〔 9
4

〕
)

。
之
後
，
立
法
者
於
平
均
 

國
民
所
能
負
擔
的
範
圍
內
，
制
定E

S
t
G

 34
g

條

，
將
金
額|

千
二
百
至
二
千
四
百
馬
克
的
捐
款
給
予
百
分
之
五
十
 

的
銳
法
上
值
惠
’
而
在
此
限
額
內
，
解
決
分
享
租
銳
優
惠
差
異
的
問
題
。
立
法
者
於
此
有
自
由
決
定
的
空
間
’
但
課
我
 

額
之
提
高
，
仍
s

I

般
受
薪
階
級
有
可
能
依
比
例
，
於
不
闻
的
級
距
中
受
到
税
袭
上
的
優
惠
，
此
界
限
是
爲
保
障
國
 

民
平
等
翏
與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，
故
有
訂
定
的
必
要
。

此
外
，
卽
使
依
據
本
庭
的
基
本
觀
點
也
能
有
充
分
的
理
由
，
將
給
予
銳
法
上
優
惠
的
最
高
金
額
，
遠
遠
地
降
低
十
 

萬
馬
克
以
下
。
因
爲
税
法
上
的
優
惠
也
適
用
到
法
人
對
政
黨
的
-S
助

’
而
本
庭
所
規
定
的
界
限
’
於
規
定
當
時
’
卽
已
 

形
同
虛
設
。
不
僅
只
牽
涉
到
一
人
公
司
及
類
似
盼
組
嫌
，
只
須
看
看
企
業
集
團
，
不
必
太
大
，
卽
可
知
如
何
快
速
地
聚

 

集
十
家
或
十
家
以
上
，
以
法
人
形
式
出
現
而
受
該
集
團
影
響
或
控
制
的
闕
係
企
業
，
而
依
本
庭
的
法
律
見
解
，
各
家
皆

 

可
在
十
萬
馬
克
的
範
圍
內
，
受
到
躲
法
上
的
優
惠
。
這
很
輕
易
地
開
啓
了
對
政
黨
百
萬
馬
克
的
捐
助
，
而
又
受
有
後
惠
 

©
SS

徑

。
不
知
道
該
如
何
以
此
方
式
¥

受
國
家
租
法
嫌
惠
而
對
政
黨
造
成
的
特
定
影
響
力
——

'這
點
是
本
庭
認
爲
臛

加
以
規
範
的

-
-
也
絲
毫
無
法
構
成
國
民
平
等
參
與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權
利
。
結
果
是
本
庭
幾
乎
賦
予
資
力
雄
厚
的

利
益
幽
體
，
得
以
輕
易
地
利
用
税
上
的
傻
勢
影
»
政
治
意
見
的
形
成
。

IV

、

針
對
此
處
憲
法
上
應
注
意
與
捐
助
政
黨
之
税
法
上
的
限
制
，
可
能
有
不
闻
意
見
，
認
爲
會
導
致
政
黨
財
源
枯
竭
之

 

結
果
，
而
使
得
過
去
發
生
利
益
轍
送
而
危
害
法
律
秩
序
之
情
形
，
再
度
出
現
，
並
趨
使
政
黨
與
財
團
掛
鈎
。
此
種
潸
形



之
出
現
只
有
在
政
黨
除
此
受
有
銳
法
優
惠
的
捐
款
外
，
並
無
其
它
重
大
財
政
收
入
時
才
會
產
生
。

但
情
形
並
非
如
此
。

首
先
，
由

I

九
八
四
年
政
黨
的
財
務
報
告
顯
示
，
政
黨
絕
大
部
份
的
尉
政
收
入
來
自
成
員
，
或
類
似
的
歉
項
(
 

0
D

U

OO
3
.
3
S

0
C
S
U
 I4

.
7
g
i
p
a
I
W
G
R
t
i
N
E
N
3
.
7
M
i
o
,

 F
,

 D
.

 p
。

7
.
9
M
i
o
.

 S
P
D
.

 9
S
.
1

 

s
i

o
)

。
除
此
之
外
的
捐
款
 c
§

 24
M
i
O
,

 C
S
U

 12
.
4
a
i
o
,

 DI
E

 G
K

C :N
E
N
.

 «
.
5

 Mi
o
.

 f
.
p

f

 

00
.
7M

0
,
 

S
P
D
.

 1
6
‘2

s
i

o
)
。

這
些
款
項
在
財
務
首
長
口
頭
審
理
的
報
告
中
，
顯
示
大
部
份
是
金
額
五
千
馬

 

克
以
下
的
捐
款
，
仍
在
合
法
優
惠
的
範
圍
之
內
，
因
此
目
前
在
政
黨
的
財
源
中
並
非
微
不
足
道
。

其

次

，
政
黨
可
獲
得
選
舉
墊
款
作
爲
國
家
對
它
直
接
的
捐
助
(
政
黨
法
第
十
八
條
以
下
〕
，
此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亦

 

認
爲
合
法
的
墊
款
，
並
非
依
實
際
的
支
出
估
算
，
而
是
以
選
舉
人
爲
計
算
標
準
，
而
金
額
的
計
算
是
..聯
邦
衆
議
院
及

 

歐
洲
議
會
選
舉
毎
人
五
馬
克
，
邦
議
會
毎
人
三
點
五
或
五
馬
克
。|

九
八
三
年
聯
邦
衆
議
院
及I

九
八
四
年
歐
洲
議
會

 

選
擧
總
共
支
出
選
擧
墊
款
約
二
億
二
千
萬
馬
克
，
邦
議
會
約
二
億I

千
六
百
萬
馬
克
。
因
歐
洲
議
會
選
擧
每
五
年
舉
行

 

I

次

，
聯
邦
衆
議
院
及
邦
議
會
毎
四
年一

次

(
例
外
有
北
萊
茵
西
法
蘭
及
薩
籣
邦
)
，
紙
計
毎
年
國
家
的
補
助
一
億
四

 

千
五
百
萬
馬
克
，
而
由
备
政
黨
依
得
票
比
例
分
配
。
另
外
依
政
黨
法
第
二
十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自
選
畢
期
間
之
第
二
年
起

 

，
可

給

予

日

後

的

選

畢

墊

款

，
因
而
依
其
功
能
，
該
墊
款
便
成
爲
政
黨
部
分
的
基
本
資
助
(
參
閱G

r
i
m
m

 

.

政
 

黨

，
刊
於H

d
b
v
e
r
f
w
.

s
83.

 S
3
1
7

 
)
。
各
政
黨
皆
希
望
資
金
有
效
地
預
付
，
並
量
入
爲
出
，
而
墊
款
的
作
用
 

不
小
，
可
以
說
非
常
大
。
 

：
：
L



二
八
o

因
此
，
總
計
各
政
黨
可
能
的
財
政
支
援
之
後
，
f

其
估
計
仍
有
不
足
時
，
表
示
財
政
需
求
上
客
觀
標
準
出
了
問
 

題

。
我
們
有
理
由
懷
疑
-
首
先
是
否
我
們
的
選
擧
投
入
過
多
的
財
力
或
裝
備
，
其
次
特
別
重
要
的
是
，
是
否
政
黨
機
構
 

的
不
漸
擴
充
，
對
於
目
前
由
國
民
對
國
家
所
形
成
的
民
主
是
必
須
的
，
並
且
合
乎
政
黨
參
與
國
民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根
 

本
任
務
。
自
建
立
選
擧
墊
款
制
度
以
來
，
h
述
的
發
展
並
非
偶
然
，
而
其
賡
續
則
導
致
不
斷
地
增
高
財
政
需
求
_，
強
化
 

政
黨
之
機
構
及
政
黨
中
寡
斷
的
因
素
，
並
使
得
政
治
活
動
變
成
政
黨
的
職
業
活
動
。
議
員
的
選
擧
，
及
反
映
各
階
層
之
 

國
民
與
主
要
職
業
分
佈
的
議
會
，
不
可
避
免
地
須
忍
受
上
述
的
情
況
，
現
代
自
由
國
家
的
命
運
，
正
如u

.

 Sc
h
e
u
n
e
r

 

所
說
的
，
與
國
會
的
命
運
有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C

参
関
.

S
c
h
e
u
n
e
r

著

，
現
代
民
主
、
憲
法
及
憲
政
中
的
代
議
原
則
，
 

載
於
to. Hu

b
e
r

 6
0

歲
祝
壽
文
集
一9

2
,
2
2
2

頁

)
，
若
由
於
'遵
守
政
黨
捐
助
在
憲
法
上
的
限
制
，
而
使
政
黨
財
 

政r

短
缺
」
，
並
導
致
某
程
度
專
業
化
的
降
低
而
無
法
繼
續
維
持
，
這
對
於
德
國
的
民
主
，
及
作
爲
國
民
與
國
家
媒
介
 

的
政
黨
而
言
，
未
必
是
壞
事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官M

h
h
r
e
n
h
o
l
e

簽
名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官B

o
c
k
e
n
f
o
r
d
e

麄
名
。

我
贊
同
此
不
同
意
見
書


